


生活资料经营历来是供销合作社

的一项主要业务。

生活资料经营体制，历史上可分

为三个时期：一是 1953 年以前的自由

贸易时期；二是 1953 年以后到 1978

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三是 1978 年实行

改革开放以后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

相结合的时期。在自由贸易和计划经

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时期，合

作社是多种渠道中的一条主要渠道；

在计划经济时期，合作社在农村负有

全面安排市场的责任。

供销合作社经营生活资料，一方

面是组织工业品下乡，另一方面是组

织农副产品和农村手工业产品进城。

随着生产发展，群众购买提高，供销社

生活资料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大。供销

社开展生活资料经营业务，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对于减除中间剥削，稳定物

价，稳定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计

划经济条件下，对于保障供给，促进工

农产品正常交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



农村日用工业品，在明清时期、民

国时期，是以场镇为中心，由私营工商

户设店经营，间或有些肩挑小贩，走村

串户叫卖。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大批

外地人口内迁，四川农村场镇一度比

较繁荣，店铺相应增多，一般大场镇，

有私营工商户几百户，数十个行业，中

小场镇有几十户、百余户，几个或十来

个行业。小商小贩也多了起来。

民国时期的合作社也大都把组织

日用工业品供应作为一项重要经营业

务。川陕苏区在发动兴办合作社时，针

对苏区生活物资供应困难的实际情

况，特别强调合作社要大力开展食盐、

粮食、布匹、酒类、油纸、麻纱、纱布等

商品经营，并组织了众多的消费合作

社、运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苏区建立的第一个合作社，就是巴中

清江消费合作社。合作社出售的日用

工业品，对社员实行优先购买的照顾；

个别实属贫困无钱称盐的社员，由村

苏维埃主席出具证明，合作社实行免

费供应。苏区缺糖，就组织合作社种植

甘蔗，熬制红糖供应市场。国民党统治

区的合作社特别是消费合作社，为一

般平民组织日用工业品供应是其主要

的任务。1930 年 9月，由成都公教人

员发起组织的成都公教消费合作社，

是当时社员人数最多、经营业务规模

最大的一个合作社，为广大公教人员

所欢迎。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由于工

业不发达，群众购买力低下，日用工业

品经营不仅品种少、规模小，而且大多

是作坊、手工业生产的“土货”，生活消

费的水平很低。

50 年代初到 1953 年这段时间，

农村日用工业品市场仍是开放的，除

原有的私营工商业、小商小贩以外，还



建了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共同参与经

营。供销合作社经营的日用工业品只

供应社员，目的在于使农民免受中间

剥削。1954 年起，根据中央关于国营

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实行商品分工和城

乡分工的规定，省委、省政府明确全省

农村市场的安排和对私商改造的任务

由供销社负责。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和计划经济的

加强，农村日用工业品市场也由多渠

道变成了单渠道，对农村批发由供销

社代理，零售由供销社负责，经营中不

再区分社员与非社员的界限。特别是

进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

全省进一步采取限制农民赶场，关闭

集市贸易，限制甚至取消个体经济和

集体经济等政策，对农村生活物资供

应产生很大影响。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全省在商品

流通领域里打破了国合商业城乡分

割、独家经营的格局，形成了以国合商

业为主导的多成分、多渠道、多形式竞

争的新局面，工商业迅速发展，集市贸

易空前活跃，农村市场欣欣向荣，显示

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力量。

从 1950～1990 年的 41 年间，通

过合作社销售给农村的工业品总值共

计 1126 亿元 (年 平均 销售 28．8 亿

元)，其中：50 年代为 164 亿元，60 年

代为 236 亿元，70 年代为 337 亿元，

80 年代 389 亿元，直线上升。各个年

代的年平均销量：60 年代比 50 年代

上 升 42 % ，70 年代 比 60 年代上 升

43 % ，80 年代比 70 年代上升 15．4 % ，

1990 年比 80 年代平均销量上升 36．

2 % 。几个主要品种在各个年代的年平

均销售量如下：



以上数据，是合作社售给农村的

日用工业品的数量，若以全社会商品

销售额来说，80 年代的增长幅度则大

大高于以往各个年代。至于合作社，80

年代以前在农村是独家经营，一统天

下，进入 80 年代改为多渠道流通，合

作社销售的增长幅度有所减慢也是正

常的。在多渠道经营中，合作社销售量

有增有减，但在农村市场仍占较大比

重。

第一节 范围品种

供销合作社经营工业品的范围

广、品种多，人民生活吃、穿、用所需的

日用工业品无所不包，主要有盐、糖、

烟、酒、茶、干菜、调料，酝酿调味品及

各种饮料、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文

化、体育用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

中西药、煤油、煤炭、建筑材料、装饰材

料等约 20多个大类、三、四千个品种。

供销社必须不断开拓经营空间，以满

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

费需求。

50 年代初，四川经济落后，工业

生产水平低，农村广大农民群众生活

贫困，购买力有限，农村初级市场，国

营商业设立的零售点不多，私商经营

工业品的也较少。供销合作社建立后，

首先经营人民生活必需的盐、糖、烟、

酒、煤油、煤炭、火柴、肥皂、纱布、百货

等。随着工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好

转，供销社逐步扩大经营范围和品种。

1953 年增加书刊发行和历书年画发

行，1954 年开展家用成药下乡。农村

市场由供销合作社全面负责后，按照

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政策要求以及

农民生活上的需要，不断扩大经营范

围，增加经营品种。1954 年 10月，省

供销社下发了《大力推销百货的指

示》，要求在完成棉布计划销售任务的

同时，对针织品、绒衣、毛线、毛巾、袜

子、肥皂、搪瓷、胶鞋、纸烟、小五金、成

药等，都要尽可能增加花色、品种、等

级、规格。1955 年开展了化工染料商

品的下乡业务，逐步经营纯碱、小苏

打、电石、漂白粉、盐酸、矽酸钠、骨胶、

皮胶、硫酸铝和各色直接染料、各色酸

性染料，以及各种盐基色、硫化色、还

有石炭酸，各色小包装调和漆、磁漆、

厚漆、清漆等。1956 年根据供销合作

总社要求，各地供销社进一步扩大工

业品供应品种，试销新商品，开始建立

必备商品目录和各类商品的合理储备

定额制度。同年 5月，为配合农村普及

文化科学知识，根据文化部和全国总

社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基层社普遍开

展了图书发行业务。1963 年配合计划

生育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避孕药物的



发放。同年 9 月，省供销社与省商业厅

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工业品供应

工作的指示》，规定凡是计划供应的商

品，必须按照计划和供应政策作好供

应；敝开供应的商品，应积极进货，满

足需要；对群众生产、生活必需的食

盐、煤油、火柴、铁丝、元钉、白酒等商

品，必须保证供应。不能脱销；货源充

足，而又适合农村需要的小商品，扩大

经营品种，增加花色，扩大销售。要求

基层供销社经营的纺织、针织、文化、

百货四类日用工业品，一般不少于

1000 种，成药不少于 100 种，五金、交

电、化工商品，不少于 30 种；大乡分社

经营的日用工业品，一般不少于 700

种，成药不少于 50 种，五交化商品不

少于 20 种；小乡分社经营的日用工业

品不少于 400 种，成药 30 种，五交化

10 种。实际执行中，基层社工业品的

花色品种，一般都在 800～1000 种，有

的达 1500 种；分社经营品种达到 500

～800 种。供销社经营的地方工业品，

占到总量的 28 % 左右。德阳县孝泉区

供销社 1963 年经营工业品 2700 多

种，比 1962 年扩大 40 % 。1964 年 2

月，省供销社通报宣传孝泉区供销社

扩大经营品种的经验后，全省基层社

经营工业品的品种，普遍达到 1000～

1500 种，一些大的基层社超过 2000

种。同时，各地基层社普遍制定必备商

品目录和商品储备定额，一般根据交

通条件、集镇大小、工矿多少、供应范

围大小和经济作物生产等情况，在经

营品种上分为一、二、三类基层社。一

类 社 2000 种 以 上，二 类 社 1500 ～

2000 种，三类社 1000～1500 种；分社

600～800 种，农村双代店 300～ 600

种。成都市郊区供销社制定 1964 年工

业品必备商品目录为 2864 种，计有棉

布 类 408 种，其 中白 布 23 种，色布

113 种，花布 238 种，色织布 26 种，其

他布 8 种；百货类 1319 种，其中针织

品 756 种，日用百货 563 种；文化用品

类 324 种，其中文教用品 112 种，文具

用品 132 种，文娱用品 30 种，体育用

品 18 种，其他 32 种；医药类 356 种，

其中片剂 164 种，水剂 75 种，粉剂 68

种，针剂 21 种，器械 28 种；日用杂品

类 321 种，其中土纸 28 种，陈列品 19

种，炊事用具 175 种，日用杂品 99 种；

化工原料类 33 种；盐糖烟酒及调味品

类 71 种；五金交电类 32 种。储备定额

要求：交通方便的地区储备一个月，不

够方便的地区储备一个半月，交通特

别困难的地区储备两个月。对关系广

大农民生活密切的主要商品，都规定

了不同的储备量，如食盐 1～3 个月的

销量，煤油 1 个月以上的销量，火柴户

平 2～3 盒销量，棉布、煤炭、白酒、铁

丝、元钉等商品，必须保证供应，不能

发生人为脱销。

70 年代末，随着四川工业迅速发

展，日用工业品的花色、品种和新产品

不断增加，1979 年 9 月和 1982 年 1



月，省供销社一再要求各地进一步扩

大日用工业品的必备品种，大场镇达

到 2500 ～ 3000 种，中 等 场 镇 达 到

2000～ 2500 种，小场镇不低于 1500

种。民族地区特别注意抓好民族特需

商品的供应，甲状病地区及时做好碘

盐供应；各地还积极经营农村大量需

要的建筑材料等。1980 年 10 月，省供

销社与省新闻出版局，要求全省供销

社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据 1989 年

的不完全统计，农村供销社 建立的图

书发行网点达 5000 多个，累计发行各

类图书约 12 亿册。

第二节 货 源 组 织

一、进货渠道

(一)合作社内部调拨

50 年代初，各级合作社按照全国

总社规定，县不出省、省不出大区的原

则组织工业品货源。省社建有工业品

批发机构。许多主要工业品，都是由全

国总社安排货源，通过全国总社与各

国营总公司统一签订供货协议，由大

区合作社分拨，或由大区合作社统一

组织货源，分拨各省、市。地方工业产

品和手工业产品，由当地合作社自行

组织货源。西南大区社从区外采购供

应的商品，主要有布疋、百货、搪瓷、钢

精、钢笔、文具及大区内不能解决的商

品；凡大区内生产能供应的地方工业

和手工业产品，统由省社自行组织货

源。省社委托大区社在本区内代为组

织调剂的食糖、火柴、肥皂、纸烟等物

资，其资金统由省社自筹。1952 年，中

国花纱布公司四川省公司与四川省人

民政府财经办公室合作组，按西南区

公司及西南区合作事业局指示精神，

签订了棉纱、棉布的供货协议。1953

年 2 月，省社批发管理处在省内的工

业城市、重要商品产地和商品集散中

心的成都、重庆、万县、泸州、广元、南

充设立了批发处(站)，经营上海及重

庆生产的工业品，为县、基合作社提供

货源。省社与省专卖公司、省百货公

司、省石油公司、省煤建公司、省五金

公司、省医药公司、省新华书店等全面

签订商品购销协议，使全省基层供销

社在农村销售的卷烟、酒、百货、煤油、

煤炭、五交化、医药等商品以及历书、

年画的货源得到了基本保证。1954

年，省社与省盐务管理局联合下达了

食盐供销办法，决定按双方省级机构

申报并经中央财委批准的年度计划保

证供应。

(二)国营商业供给

1954 年，中央规定工业品批发以

国营商业为主，从此，供销社经营工业



品限于零售范围，货源主要从国营商

业各专业公司购进。1954 年 10月，全

国总社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供销合作

社充分发挥国营商业的助手作用，加

强对基层社向当地国营公司进货的组

织领导，通过全面合同制，把进货计划

和供货单位衔接起来。省外工业品，省

内国营、地方国营、私营工业企业产品

和国家管制的专卖商品，合作社需要

部分，向当地国营公司进货；国营商业

尚未进行包销或只包销一部分的玻

璃、肥皂、电池等，合作社需要部分，可

自行与生产厂方加工订货或采购一部

分；适合农村销售的地方国营工业企

业生产的铁锅、鼎罐、土钢、土铁等，在

省财委统一计划下，按照比例由国营

商业和合作社分别订货一部分或全

部；省内较大手工业作坊和工场以及

集中生产的小五金、土宽布、夏布、文

具、针织品(包括毛巾、袜子)、鞋帽、皮

件、皮鞋、乐器、土糖、土纸等，按省供

销社与省商业厅衔接平衡的计划分别

进行订货与采购；生产分散、利用当地

原料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手工业品，

如土窄布、针织品、土纱、油布、鱼烛、

文具用品、钢、锑、铁用器、刀剪、发夹、

扣子、扇子、丝织品、篦子、青黄篾席、

棕绳、麻绳、麻布、草纸、雨伞等，以及

大、中城市手工业品，如土碗、烟丝等，

主要是合作社经营。上述分工坚持了

30余年。

(三)多渠道进货

随着改革开放和流通体制的改

革，供销社组织工业品货源渠道从

1981 年开始逐步改革向国营批发站

进货为向工业厂家等多渠道组织货

源。1982 年初，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

轻工业部《关于轻工自销产品面向农

村的联合通知》下达后，省社与省轻工

局、纺织局、二轻局联合通知各地，明

确将纺织生产企业的自销产品、国营

商业不收购的产品和试制的新产品，

都要面向农村，扩大农村供应。同时要

求成都、重庆两市供销社货栈和省社

货栈发挥组织、搭桥、挂钩的作用和搞

好工业品货源组织的代办业务。随后，

省供销社明确要求各地供销社按照联

合通知精神，及时与工业部门挂钩，加

强与外贸、军工部门的联系，对适合农

村需要的出口转内销的商品和军工民

用商品也要尽量组织到农村去。要求

县以上供销社积极从省外工业、商业

和省内大城市组织基层社无力组织的

工业品货源。

经过几年的变革实践，各地供销

社广开了进货渠道。组织联购分销，直

接从工厂进货逐年增加，到 1989 年，

供销社自组工业品货源已占到进货总

额的 51．9 % ，主要工业品棉布、涤棉

和化纤布、针织内衣裤、胶鞋、服装、毛

线等占 50 % 左右，火柴、肥皂、洗衣

粉、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等，高达

60～90 % 。省供销社于 1990 年 4 月提



出“进一步组织联购分销，扩大工业品

下乡的意见”，要求各地供销社在重要

消费品流通领域，努力把批发环节掌

握在手里，发挥好主渠道作用，同时按

照择优进货、有效经营的原则，扩大从

国营商业进货。省供销社指定省日杂

公司牵头组织省外洗衣粉和电风扇的

联购分销，省综合贸易公司牵头组织

电视机联购分销，省棉麻公司牵头组

织针纺织品的联购分销。各级社主动

与工业部门密切配合，搞好联合，开展

联合批发、代销、经销、展销，采取多种

多样的购销方式，扩大货源组织。

二、优惠政策

(一)优先分配农村原则

省供销社与省商业厅按照“城乡

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的原

则，每年衔接计划，联合安排下达。

1962 年 9月，具体划分了城乡商品分

配比例。同年 12月，全国商业厅长会

议进一步明确，城乡商品分配的总量

上，根据城乡购买力水平进行分配；在

具体商品分配上，属于以人以户定量

供应的工业品，按照定量进行分配 ；

属于收购农产品奖售的工业品，按规

定标准、数量进行分配；对规格质量较

好的商品，按照总量，具体划分出城乡

分配比例；对某些既不是以人以户定

量，也不是用作奖售的供不应求商品，

按照城乡消费习惯适当分配。全省各

级由分管财贸工作的领导及计委、商

业、供销社等各部门负责人组成商品

分配小组，根据分配原则，按上级下达

的计划共同协商做好工业品的分配。

1963 年初，省供销社和省商业厅

共同规定：凡是按人按户定量分配和

用于奖售的工业品，按照上级规定的

品种和标准进行分配；其他适合农村

需要的工业品，在城乡兼顾的条件下，

优先供应农村；并决定：1963 年度工

业部门可能增产的日用工业品、增产

的全部或大部分都分配给农村；生产

量维持上年水平的产品，适当压缩城

市，增加农村供应；生产量比上一年减

少的产品，城市多减，农村少减或不

减，尽可能保持农村供应水平不降低，

从而使农村市场供应有了一定的改

善。但也出现有些紧俏商品层层扣留，

批发部门以畅搭滞，零售部门供滞

“奖”畅的情况。

1982 年国务院决定改变工业品

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实行按商品

分工、城乡统管的原则，工业品由国营

批发公司全面负责，统筹安排全国城

乡市场，按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商品

流通。省人民政府强调继续发挥基层

供销社城乡商品交流的主渠道作用，

继续贯彻执行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

先供应农村的原则，在日用工业品分

配上，对关系人民生活的一些重要计

划商品，从上到下按政策规定分别下

达城市和农村的销售指标；在商品的

供应办法和花色品种的选择上，面向



农村，方便基层，不能硬性搭配，避免

基层社造成新的大量积压。省供销社

与省商业厅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

求，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火柴、肥

皂、铁锅、饭碗、棉布、涤棉布、毛线、煤

油、铁丝、元钉、食糖、丙级及丙级以下

卷烟等 15 种关系人民生活的工业品，

从上到下计划单列出供应农村的指

标，逐级落实到基层社，按计划组织供

应。由于购销政策放开，指标单列实际

上失去意义。

随着工业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经

营紧俏耐用消费品和部分供需仍有缺

口的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批发企业

日益增多，增加了流通环节，导致了层

层加价。1988 年 11月，全国商业厅局

长、供销社主任会议针对多渠道流通

中出现的问题，强调国营商业、供销社

的主渠道作用不能削弱，对关系国计

民生和供求矛盾突出的商品，必须突

出主渠道的作用。1989 年初，省人民

政府在贯彻实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

经济秩序中，决定将彩色电视机、棉

布、针织内衣、床单、毛巾、肥皂、食糖、

国家名酒、食盐、民用煤、机制薄纸、生

活用煤油、铁丝、元钉等商品，作为归

口批发的重要消费品，只能由国营商

业、供销合作社和生产企业经营。

(二)进货价格优待

50 年代初期，为使合作社出售工

业品的价格稍优于私商，以便低价优

惠供应社员，促进合作社发展，按照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九条

及三十七条规定的原则，国营贸易公

司售给合作社的工业品在价格上予以

优待。1951 年和 1952 年西南军政委

员会贸易部对主要商品优扣率作出具

体规定：按国营批 发价优待，纱布

2 % 、百货、煤油 3 % 、食盐 5 %、煤炭

6 % 。1953 年初，省合作社联合社与省

专卖公司联合协议决定，合作社供应

社员的卷烟(七大烟厂的产品)和酒类

的优待率为 1 % ，非七大烟厂生产的

卷烟优待 3 %。1953 年 10月，全国合

作总社与有关部门协商决定，将酒、铁

丝、元钉等的优待率定为 2 % ，医药

3 % ，纱布优待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

上海、天津、青岛中央站进货部分，改

按公司内部调拨作价，其棉布另加

0．5 % 补贴；二是合作社在地方厂直接

进货部分，一律按公司内部调拨作价，

即按取货日期牌价白布扣 2．5 %，色

布扣 3．5 % ，其他布扣 3 % 计价；三是

在当地公司进货，一律按 2 % 优待。

1953 年 11 月，商业部、全国合作总社

在五金、交电、化工、医药四个公司对

合作社的优待供应办法中规定，元钉、

铁丝、麻袋优扣 4 % ，其他商品均按批

发价优扣 3 % 。1953 年 12月，政务院

财政经济委员会强调：供应合作社各

项商品的价格优待，必须切实执行，就

是某些商品在给予合作社优待后没有

利润，仍须实行优待，务使合作社得到

优待后，在出售价格和市场条件上稍



优于私商。1954 年省供销社和省专卖

公司联合规定：合作社代办卷烟批发
业务，除给批发环节 2 %的手续费外，

零售部分给合作社 2 %的价格优待。

同年，省供销社与省盐务管理局联合

决定，自 1954 年 4月 1 日起，合作社

向盐务局购进的食盐，按 5 %的价格

优待。1955 年 11月，省盐务局与供销

社联合通知各地，食盐批发价，除甘

孜、阿坝、凉山州所属各县及雷波、马

边等 24 个边远大山区县的基层合作

社购盐保留 3 % 的优待价格外，其余

均按批发价购销，不再给予优待。

第三节 供 应 办 法

1951 年，根据全国合作总社和贸

易部《关于对合作社社员实行配售的

决定》，在最先组建、管理制度比较健

全的泸州、三台、遂宁、南部、阆中、酉

阳、黔江、璧山等县基层社试行对社员

优价配售办法。配售计划，由各行政区

合作社掌握；配售货源，由各县合作社

联合社按配售计划在就近的国营专营

公司提取分发；配售品种，优先保证供

应粮、盐、煤、布及煤油、碱面等社员基

本生活必需品；配售价格，一律低于国

营公司及市场零售价格，其具体优扣

率为：大米、面粉、粗粮、食盐为 7 % ，

白 糖、煤炭 为 8 % ，布疋 6 % ，煤油

12 % ，碱面 10 % ；社员须在配售期开

始前两个月入社才有资格享受配售。

随着形势的发展，于 1952 年合作社停

止配售优待办法。

为了支援工业生产，开拓农村日

用工业品消费市场，50 年代初，全省

农村开展了日用工业品的推销活动。

1951 年底经中国石油公司西南区公

司同意，石油公司采取赊销煤油给合

作社供应农村社员的办法。1952 年，

省合作社会同省百货公司联合通知各

地，开展工业品销售活动，限期完成推

销任务。各地合作社组织推销小组，深

入农村和机关推销，机关干部带头，带

动农民购买，掀起推销工业品的热潮。

1954 年，国家对粮油、棉花、棉布

相继实行统购统销，每年均按省安排

的计划供应指标和办法销售；其他一

些工业品，也相继出现供不应求的状

况，1954 年 10月，全国合作总社对不

同商品的供应办法提出了具体要求：

对原料缺乏、产品不足的橡胶制品、搪

瓷产品等按与国营商业平衡的计划供

应，必要时重点供应；煤炭在紧缩供

应、节约消费、支持工业生产的要求

下，首先照顾经济作物区和灾区，对有

代用燃料的地区严加控制供应；煤油

维持原销售地区，暂时停止向空白地



区推销。商业部同时电报通知，对棉

纱、棉布、煤油、轻柴油、汽油、车用机

油、杂铜、钢材、薄黑铁皮、盘元，裸铜

线、硫磺等按计划供应和按计划掌握

销售。

1958 年以后，由于市场商品供求

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对城乡人民生活

关系重大的商品，先后采取计划供应、

凭证定量供应、重点掌握供应等办法，

计有棉布、毛巾、袜子、背心、汗衫等主

要针织品和食糖、食盐、肥皂、火柴、煤

油、煤炭、鞋子等。卷烟、胶鞋、搪瓷面

盆、搪瓷口杯等大百货，专门列为换购

农产品和奖励农民出售农产品的商

品。为缓解某些矛盾，1962 年 9月，省

供销社、省商业厅联合通知各地，对食

盐、煤油、火柴的供应，在保证定量以

后，群众确属要多买的，可以适当多供

应一点但不能普遍增加定量标准，也

不得宣布取消“凭证定量”的供应办

法；对定量以外的其他需要部分，如牲

畜用盐，婚、丧及手工业生产特需的照

明煤油，流动人口的火柴供应，均可适

当放宽；在销售计划指标之内，如再有

多余，也可用于农产品换购。1963 年

除食盐、铁锅、饭碗敞开供应外，工业

品中仍继续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商品

有：棉布、食糖、鞋子、肥皂、火柴、煤

油、煤炭；对卷烟、胶鞋、呢绒、毛线、搪

瓷面盆、搪瓷口杯等仍较紧缺的商品，

在农村纳入奖售农产品的范围，实行

凭“奖售购货证”供应；在城市，包括牙

膏、香皂在内，除成渝两市按工资比例

发给的“购货券”供应外，其余专、县城

市，都采取分配供应的办法，优先供应

厂矿、机关职工的需要。对产妇、婴儿、

病员、老红军、高级知识分子、部分负

责干部以及特种作业工人、革命残废

军人、专业运动员、民航人员和会议、

部队、侨汇等特殊需要，均按有关部门

规定的标准供应。1964、1965 年，凭票

定量供应的商品，仍保留了棉布、衣、

絮棉、针棉织品、布制服装、纸烟、食

糖、糕点；特需供应商品，保留了黄豆、

纸烟及产妇、婴儿食糖；侨汇供应，仍

按规定收票；在城市凭工资券购买的

商品，调整为毛线、丝调、被面、丝棉、

人造棉布、呢绒、合成纤维布、尼龙袜、

申浆印手帕。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

凭证供应的商品逐年减少，以工业品

奖售、换购的农副产品的政策，也逐渐

停止。到 80 年代初只保留棉布、煤油、

火柴等的定量供应。随着改革进程加

快，供销社经营的工业品、副食品全部

陆续取消凭票定量供应。

供销合作社组织工业品下乡，是

以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为前提，广泛设

立销售服务网点，改进服务方法，实行

坐店销售与流动送货下乡相结合的办

法开展销售服务。全省供销社销售工

业品的机构网点，已遍布全省广大农

村的集镇、村庄，既有综合性的，又有

专业性的。

50 年代，基层供销社在全省农村



每个集镇都设立了销售工业品的专业

商店(门市部)；1964 年开始，又在距

集镇较远、社员和农民群众居住较集

中和交通要道的地方，委托农村生产

大队或生产队办代购代销店，经营盐、

糖、烟、酒、煤油、百货等日用工业品。

农忙时节，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和

“大跃进”以及关闭农村集市时期，农

民集体出工多，赶场少，不能到集镇购

买商品，基层供销社发扬“扁担”、“背

篓”精神，组织社会商业人员(指农村

经营工业品、副食品的合作商贩)，定

时定点送货到田间地头、村庄农户。

60 年代和 70 年代，随着农民购

买力的提高和农村人口的增多，供销

社的工业品供应网点不断增加，主要

是向专业化方面发展，把针织、纺织、

文化用品、百货的销售，逐步分设专业

门市。基层供销社还实行专业经营与

综合经营相结合，建立早晚开门服务

的综合经营门市部，以解决专业门店

早晚关门时群众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

需要。到 1980 年，全省供销社在农村

销售商品的门市、网点达 4 万多个，加

上合作商店、双代店购销服务网点共

5．3 万多个，其中从事工业品、副食品

供应的网点、人员约占 70 %。1981 年，

省供销社进一步要求各地基层社，凡

大的场镇、交通要道、集散市场，都要

调整和改善口岸布局，以解决群众购

买拥挤问题，各地按照小型、分散、专

业、配套的原则，普遍增设摊点，充实

农村工业品供应力量。为适应农村商

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1983 年省社连

续通知各地在大场镇上要建立二至三

套同类的纺织、针织、百货、副食品门

市部；五金、交电、化工、药品、图书、文

具等商品，有条件的要建立专业门市

部，一般要建立专柜，尽可能方便群

众。按此要求，不少基层社通过新建、

改建扩大了销售服务网点，到 1990 年

网点已达 10 万个。大集镇的基层社还

新建了商场。仅设在县城和场镇营业

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场已

有 1500 多个。



日用杂品是日常生活必需的器具

和用具，其中多数是小商品，品种规格

繁杂，其基本特点是“杂”，有“土百货”

之称。日用杂品有的体大轻泡，有的笨

重易碎，有的易燃易爆，有的易生虫霉

变，一般价值低，利润薄，难以经营。民

国时期，大宗日用杂品如铁锅、陶瓷

器、草纸、草席、竹席、家具等有私营店

铺、行商、行栈等经营，资本雄厚的以

批发为主，批零兼营，资本小的开店零

售，经营品种有专业性的，也有综合性

的。众多小日用杂品如草鞋、草帽、撮

箕、扫把、筲箕、刷把、提篮、筷子、砂

锅、砂罐、炊具柄把等，多由小商小贩

或手工业者、农民自产自销，有的在街

头巷尾摆摊设点，有的走街串院，沿街

叫卖，大多本小利微。

50 年代，全省日用杂品继续多条

渠道流通。1955 年，全省供销社根据

省财贸办公室指示，从上到下相继建

立日用杂品经营机构，负责日用杂品

的经营和市场安排。1956 年，省商业

厅根据国、合商业商品分工交接办法，

将国营商业经营的日用杂品、竹藤手

工艺品、炊餐用具、木梳、竹篦、夏布、

雨伞、发网、鞭炮、扇子等批发业务移

交给供销社经营；供销社经营的土毛

巾、土袜子和毛笔、墨、砚台、石板等批

发业务移交给国营商业经营。1958 年

以后，国、合商业行政机构几合几分，

日用杂品经营机构名称几经变更，有

的商品几度交接，计划管理品种随着

市场变化多次调整，直至全部放开多

渠道经营，供销社负责日用杂品的生

产组织、产品收购、市场供应和余缺调

剂以及组织出口货源等基本任务未

变。



第一节 品 种

日用杂品品种繁多，按生产原料

分为：竹制品、木制品、铁制品、棕制

品、藤制品、草制品、石制品、土陶、细

瓷、其他原料制品等 10 类；按用途分

为：炊餐用具、日用陶瓷器、家具用具、

夏令用品、取暖用具、喜庆用品、清洁

卫生用品、土纸及机制纸、民用建筑材

料、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其他日用杂品

等11 类。各类又分若干品种 ，花色规

格更是成千上万，如竹制品类有：各种

青席、黄席、晒席、围席、档席、炕席、竹

帘、竹扇、竹篦、竹箩、竹筐、竹簸、竹

筛、撮箕、筲箕、刷把、竹筷、竹篮、竹

蒸笼、土箕、竹扁担、晒衣竿、旗竿等。

铁制品类有：各种大小铁锅、顶罐、菜

刀、柴刀、杀猪刀、小刀、剪刀、锅铲、汤

瓢、火钳、火钩、火铲等。1963 年，省供

销社对农村副业生产的日用杂品分三

类进行指导：第一类，积极发展生产组

织收购的有青席、黄席、草席、草纸、土

藤、席草、杠炭、枕席等 8 种；第二类，

有计划组织生产收购的有菜刀、草帽、

竹扇、木床、木椅、木锅盖、木水桶、竹

蒸笼、菜篮、陶缸、陶坛、抬杠、扁担等

157 种；第三类，地产地销的品种，根

据需要组织生产收购。(分类排队，根

据市场需求，时有变化。)70 年代以

前，日用杂品货源来自农村副业生产

的约占 60 % ，轻手工业产品约占

40 % 。

80 年代初，随着工业生产的发

展，科技的进步，日用杂品更新换代品

种日新月异，农村销路很广的草鞋逐

步被塑料凉鞋代替；木质盆桶逐步被

塑料、白铁皮、铝制盆桶代替，各种扇

子在城镇逐步被电风扇代替；棕麻绳

索逐步被尼龙绳索代替，一些“小、土、

杂”日用杂品已经远不能满足广大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1981 年，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关于进一步加

强日用杂品工作的通知》，要求在经营

传统日用杂品品种的同时，因地制宜

适当扩大经营范围，新的经营范围包

括传统品种、更新换代品种、农村建房

材料、出口转内销商品、军工生产的民

用产品、工业自销产品和其他部门不

经营的日用品。全省供销社根据市场

需求变化，逐步突破日用杂品长期以

来只经营传统的中低档大路货的范

围，开展了其他日用品种的经营，先后

增加的品种有：炊事机具、电冰箱、冰

柜、洗衣机、电风扇、电饭煲、电子灭蚊

器、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和搪瓷、塑料、

玻璃、不锈钢、铝制品等日用器皿以及

钢木家具、洗涤用品、家用杀虫剂、五

金、交电、化工商品等。1985 年，全省



供销社日用杂品经营的商品，来自轻

工、手工业和军工生产的产品已占

70 % 以上。

几个传统日用杂品概况：

1．草席 四川种草织席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据历史文献记载：汉代，江

州(重庆)出蒲弱蔺席。唐代，剑州(剑

阁)以三棱草织席。清代，资州(资中)、

叙府(宜宾)以灯心草织席。民国时期，

《川南区土产产销情况调查》中记载：

宜宾、叙永草席，抗日战争前，最高年

产 70 万床，最低年产 32 万床，常年产

量 50 万床。抗日战争后，草席生产衰

败，重庆、剑阁、垫江等地很少生产或

停止生产，宜宾年产量下降到几万床。

50 年代，草席生产逐步在泸县、

资中、富顺、广安、资阳、峨眉等县恢复

发展，其他部分县、市亦有少量生产，

常年种植席草面积四五千亩，年产草

席五六十万床。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全省草席产量上升到 200 万床左右。

随后，因种植席草与粮食争地的矛盾

未得到合理解决，席草种植面积下降

到二三千亩。1963 年后，粮食生产情

况好转，种植席草与粮食争地的矛盾

相对缩小，省供销社又先后采取补助

化肥、贴息贷款、提高价格等措施扶持

席草生产，到 1967 年，全省已有 75 个

县近 4 万个生产队种草织席。1967 年

至 1976 年，全省常年种植席草面积五

六万亩，年均产草席 700 万床左右，最

高年达 900 多万床，产销基本平衡。

1977 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号召

南方各省发展草席生产，四川一些产

区误认为全国草席供求缺口大，层层

突破种植计划，有的还采取价外补贴

和粮食补贴等办法刺激生产，1979 年

全省席草种植面积扩大到 7．9 万亩，

1980 年增加到 10．5 万亩，1981 年达

14．8 万亩，年产草席突破 1000 万床，

最高达 1700 多万床，大大超过市场需

要，全国亦出现供过于求。

1982 年，对席草种植面积进行调

整，全省种植席草面积减少到 4．98 万

亩，1983 年下降到 2．3 万亩，以后逐

步有所增加。1990 年席草面积恢复到

5 万亩左右，草席产销趋于正常。

2．竹席 编织竹席是四川农村的

传统副业，全省竹源丰富，技术普及，

生产历史悠久，在奉节发掘的西汉前

期的岩棺中就有竹篾席片。蜀中诗人

在唐诗宋词中常用“冰簟”、“玉簟”、

“翠簟”(簟即席)等词语形容竹席的凉

爽和美观，清乾隆时编写的岳池县志

记载，200 多年前竹席已被列为大宗

产品，大足、安岳等县志亦记载有产席

的历史。

竹席普遍采用慈竹作原料，慈竹

具有起层多，韧性强，细腻、凉爽、色泽

青秀的特点。有少数用水竹、观音竹、

白夹竹编织，丰都采用高山区冷竹编

织的包鸾席可折叠。竹席按用途分为：

睡席，又名青席，用全青篾编织，少数

地区也有用黄篾交织而成的交织席和



专供北方铺炕用的竹炕席；包装席，又

名黄席，用编织青席剩下的 1－4 层黄

蔑编织，主要用于包装货物和基建、野

外工程、救灾等临时搭棚；农用席，包

括晾晒谷物的晒席，囤存粮食的围席，

打谷用的档席等，多用青蔑交织而成；

建筑用席，主要是建筑工地搭棚用大

篾席和棚笆席等；还有用楠竹小块编

串而成的竹板席等。全省产地集中于

岳池、广安、南充、蓬安、大足、荣县、潼

南、安岳、乐至、开县、忠县、梁平、丰

都、秀山、开江、渠县、大竹、中江、遂

宁、射洪、三台、蓬溪、井研、仁寿、长寿

等 25 个县，其中，岳池、广安、大足、安

岳、乐至等县产品较为有名，其他县、

市亦有其优质产品。

竹席生产面广，产量无确切统计。

主要大宗品种为：青席，农村自用量

多，常年上市商品量 100 余万床，最高

近 200 万床。其中，1958～1963 年期

间，农村家庭副业生产受到限制，生产

减少，年平均上市商品量约四五十万

床，1961 年最少只有 10 余万床。黄

席，农村自用量少，产量随着市场的需

要和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而变化。50

年代初，经济恢复时期，需要量不多，

年产仅一二百万床，随着国民经济的

恢复发展，包装用席增加，基本建设需

要量亦多，产量逐年上升，1957 年全

省产量上升到 400 多万床。1959 年

后，产量大幅度逐年下降到 100 万床

左右。1963～1969 年生产逐步恢复发

展，年产量由 100 多万床上升到 700

多万床，出现供过于求。70 年代，省内

外需要猛增，常年产量保持在七八百

万床，1978 年最高达 1000 万床。80 年

代需求下降，产量有所回落，年产量保

持在六七百万床左右，基本上能满足

省内外市场的需要。

3．铁锅 四川铸铁历史悠久，民国

时期，铁锅生产已有一定规模，有乐山

天盛荣、五通桥新业、峨眉强华、泸州

仁和、合江三益和、綦江东源、渠县求

精等锅厂或铁厂生产铁锅，供应全省，

但生产工艺落后，全是木炭熔铁，泥模

成型，手工浇铸。50 年代初，铁锅生产

仍沿用木炭熔铁，以后逐步改为焦煤

熔铁，常年产量 200 万口左右。1953

年，铁锅列为全省指令性计划商品，生

产所需生铁、焦煤等原料，每年由省工

业生产委员会、省计划委员会作指令

性安排，到 1957 年全省铁锅产量达

300 多万口，基本上能适应城乡居民

生活和农村养猪事业发展的需要。

1958 年“大炼钢铁”，生铁、焦煤

奇缺，铁锅生产原料不足，一些锅厂被

迫停产，产量大幅度下降，1959 年、

1960 年，年产量下降到几十万口，在

此期间，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动员农户

献铁锅炼钢铁，公共食堂取消后，每家

每户重新购置铁锅，需求猛增，市场严

重脱销，有的地方出现几户人共用一

口铁锅。1961 年，各级党政和工商主

管部门都强调恢复铁锅生产，又一哄



而上，追求数量，忽视质量。1962 年全

省铁锅产量恢复到 400 多万口。据省

农业机械厅调查统计，15 个专市有生

产饭锅的厂 309 个，其中，技术、质量

不过关的有 172 个，产品合格率只有

50～70 % 。1963 年 3 月，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召开铁锅专业会议，强调贯彻

质量第一，规格第一，品种第一的方

针。省工业生产委员会确定 34 个铁锅

定点厂生产，产量趋于正常，供求矛盾

缓和。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铁、焦煤供

应不足，运输又受到影响，锅厂生产时

断时续，铁锅产量再度下降，1968 年、

1969 年年产量下降到 200 万口左右，

货源缺口大，供求矛盾再度紧张。为解

决这一问题，省供销社、省手管厅在申

请安排落实铁锅生产原料的同时，强

调利用废杂铁铸锅，以旧锅换新锅和

来料加工等措施，增加生产供应，1975

年 9月，省计委、省工交组主持在大邑

县召开全省铁锅会议，省级轻工、供销

社、煤炭、冶金、物资、财政、交通、银行

等部门和各地、市、州计委、工交组

(部)、工业局、供销社及 26 个锅厂负

责同志参加，省委书记徐驰到会讲话，

要求省计委增拨生铁，省工交组拨技

术费，省物资局拨钢材，省轻工局拨设

备，工商密切协作，自力更生，土洋结

合，解决好铁锅生产问题。铁锅产量逐

年上升，到 1977 年全省铁锅产量近

800 万口，已能满足省内市场的需求。

80 年代以来，铁锅年产量稳定在

八九百万口，1988 年、1989 年突破

1000 万口，省内自给有余，还能大量

支援毗邻省的需要。

4．日用陶瓷器 分细瓷、普粗瓷、

土陶 3类；按用途分为日用陶瓷、建筑

陶瓷、卫生陶瓷、工业陶瓷、美术陶瓷、

化学陶瓷等 6 类。各类又分若干品种，

供销社经营较大宗的日用陶瓷器主要

有：各种碗、盘、杯、碟、匙、盆、缸、坛、

罐、瓶、壶等。

细瓷，属高档瓷，四川生产量小，

花色品种少。50 年代初期只有乐山清

华瓷厂和彭县东方瓷厂生产细瓷。70

年代，省轻工部门安排乐山清华瓷厂、

彭县东方瓷厂、泸州瓷厂、江津珞璜瓷

厂、重庆瓷厂等发展细瓷生产，但技术

力量不足，产品品种花色单调，碗占

70 % 以上，杂件甚少。80 年代，省内细

瓷产量发展到年产 2000 万件左右，占

省内需要量的 10 % 左右。

普粗瓷，生产历史早于细瓷，历来

是城乡人民主要炊餐用具。50 年代初

期，全省有普粗瓷厂 500 多家，多数是

小企业，年产 3000 万件。主要产区有

邛崃、大邑、乐山、荣县、泸州、江津、铜

梁、合川、重庆、达县等县、市。1952

年，经过调整，生产厂家减少，产量上

升到 1 亿件左右，其中，轻工部门 30

多家瓷厂占全省总产量的 80 % ，较有

名的是重庆、泸州、乐山、彭县、珞璜、

秀山等瓷厂。供销社开始经营普粗瓷



后，每年会同轻、手工业部门按全省每

人 1．5 个碗的需要安排生产，逐步引

导生产厂从生产粗瓷过渡到生产普

瓷。到 1985 年，大多数瓷厂都改产普

瓷，粗瓷厂所剩无几，年产量一直维持

在 1 亿件以上，起伏不大，基本上能适

应市场需求。

土陶，生产历史悠久，据考古发

现，新石器时代，四川人已开始使用土

陶器皿。土陶又分细陶和粗陶。细陶

主产荣昌、彭县、产品造型美观，有浓

郁的民族色彩，产品有日用器皿、建筑

装饰品、工艺美术品等上千个品种花

色。荣昌安富镇细陶与江苏宜兴紫砂

陶、广东石湾美术陶、山东淄博陶、河

北邯郸花釉美术陶齐名。粗陶生产面

广，50 年代前，全省已有土陶厂数百

家，主要生产缸、钵、坛、罐等生活用

品。50 年代开始，全省规模较大的有

国营隆昌新华、荣县五一陶厂，还有手

工业陶厂 100 余家，副业土陶厂 300

多家。1966 年，省供销社拨出资金，扶

持有条件生产土陶的县，组织农民新

建、扩建土陶厂。到 1980 年，除了 3 个

自治州外，95 % 的县有土陶生产，自给

有余或基本自给的县约占 50 % 。1985

年，全省有国营、手工业、乡镇企业和

农民副业土陶厂共八九百家，年产量

达到 5000 万件，其中农民副业生产约

占一半。

5．草纸 主要采用竹料作原料，

产地遍布全省各地。据民国 32 年

(1943 年)中国农民银行经济处《手工

业调查报告》记载：草纸的主要产区

有：川东的梁平、大竹、开江、达县、忠

县、广安、武胜、合川、铜梁、大足、璧

山、江津、江北、巴县、南川、綦江等 16

个县；川南的屏山、长宁、、江安、纳溪、

叙永等 5 县；川西的崇庆、邛崃、新津

、洪雅、夹江、峨眉等 6 县；川北的绵

竹、安县等 2 县。产量约 2．8 万吨，其

中，川东区 1．34 万吨，川西区 8100

吨，川南、川北地区产量较少。草纸主

要用作卫生纸、包装纸和迷信用纸。

50 年代，草纸生产迅速恢复发

展，成为农村副业生产的重要项目之

一。1957 年前，全省草纸常年产量 4

万吨左右。

1958 年后，不少地区毁林开荒种

粮，有的地区林权划分不清，乱砍乱

伐，竹林资源减少；同时不适当地增建

国营纸厂和专业纸厂，副业生产纸槽

基本上停产，草纸产量逐年下降。1962

年全省草纸产量只有 7000 多吨，供求

矛盾突出，各级供销社和生产主管部

门相继采取组织原辅材料供应，发放

设备和备料贷款，调高收购价格等措

施，产量逐步回升，到 1965 年全省草

纸产量又恢复到 3 万多吨。

1966 年开始，草纸生产又遭到严

重破坏，产量逐年下降，1969 年全省

草纸产量下降到 1．3 万多吨。各级供

销社又配合主管部门帮助社队恢复纸

槽，改进设备和备料，1974 年后，全省



草纸产量逐步恢复到 3 万多吨的正常

水平。1977 年后，成都、重庆、自贡、内

江等销区陆续兴建一批绉纹纸厂，生

产绉纹纸作妇女卫生用纸。逐步代替

草纸用途。1982 年全省已有 44 个纸

厂生产绉纹纸，年产量1．7 万吨。1986

年后，妇女用的各种卫生巾、卫生纸大

量涌入市场，草纸用途缩小，产量逐渐

回落。

6．鞭炮烟花 按大类分为鞭炮(又

名爆竹、火炮)和烟花两大类，其花色

繁多，是民间传统喜庆用品。各地每逢

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修房造屋、乔迁

新居，历来就有燃放鞭炮烟花的习俗

。特别是春节除夕之夜，几乎家家户户

都要燃放鞭炮烟花，辞旧迎新。民国时

期，四川不少地区都能生产鞭炮，多系

手工作坊土法生产，规模小，一般是就

地销售，烟花很少生产。江津县白沙镇

鞭炮生产较为集中，盛时有作坊 60 余

家，集中在一条街，名“火炮街”。50 年

代以来，随着社会变革，一些习俗逐步

改变，同时在五六十年代，经济生活水

平不高，鞭炮烟花需求量不多，产量不

大。进入70 年代，需求量逐步增加，质

量要求提高，开始从广东等地引进生

产技术，发展省内鞭炮生产。1978 年

西充县供销社日用杂品公司帮助仁和

公社兴办红旗鞭炮厂，并协助解决原

材料、资金和产品销路，经过几年努

力，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固定资产

148 万元，生产品种 127 个，年产值

600 多万元的鞭炮厂。大足、富顺、华

蓥等地乡镇企业亦相继发展鞭炮生

产。由于省内生产以鞭炮为主，品种单

调，价格偏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1980 年后，市场销售量中省外产品约

占 50 % ，其中烟花约占 80～90 % 。

7．扇子 分竹扇、折扇、葵扇三

类。竹扇中的大市竹扇、是夏天纳凉的

大众化用品，产销面广，以中江、三台、

蓬溪、安岳、广安、金堂、崇庆、大邑等

县产量最大，中江竹扇较为有名。由大

市竹扇演变的细竹扇，是实用兼欣赏

的精细工艺扇，选竹考究，工艺精良，

扇篾细薄，图案优美，扇面编制出各种

花纹文字、鱼虫花鸟、山水人物等图

案，特别是眉山、青神、长宁、崇庆等县

产品较为有名。自贡艺人龚玉璋(原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家编制的工

艺美术扇，称“龚扇”，用细如蚕丝的细

竹丝编制，扇面透明莹洁如绢绸，编制

的山水人物如刺绣，是美术扇中的精

品。

折扇。具有小巧美观，携带方便，

开合自如，经济实用的特点，是消暑纳

凉的佳品。有普通折扇、戏剧舞台用折

扇、工艺美术欣赏折扇之分，主产荣昌

县。按制作原料分为正棕、全棕、全楠、

硬青、皮花、串子、檀香、胶质、羽毛、绸

面等 10 类 325 个规格花色。还有油纸

折扇，光泽透亮，防水防汗，价格低廉，

主产开县、梁平、大竹等地。

葵扇。60 年代前全部由广东调



进，70年代，从广东引进种植葵树，陆

续开始割叶制扇，逐步做到了省内基

本自给。

第二节 扶 持 生 产

日用杂品生产是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不少小品种是农村副业产品，有销

路就生产，无销路则停产，同时受农村

经济政策的制约。50 年代开始，关系

人民生活重要的铁锅、饭碗，主要由省

计委和工业主管部门下达生产计划，

按计划安排生产；占耕地面积的席草，

较长时间由省计委下达种植面积计

划；其他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的日用

杂品，主要是供销社通过提供信息，组

织生产收购，扩大推销来促进生产的

发展。1963 年后，各级供销社认真贯

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认

真调查研究，根据社会需求和资源、生

产条件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建立日用

杂品生产基地，并从资金、物资、技术

等方面给予扶持，大力帮助农村集体

副业和轻、手工业日用杂品生产的发

展。到 1977 年，全省供销社帮助社队

兴办集体副业生产日用杂品的单位共

44903 个，其中：竹编 20389 个，草纸

7111 个，草席 17267 个，葵扇 103 个，

草帽 33 个。新建、扩建副业生产土陶

厂二三百个，拨付的生产扶持资金达

388 万元。

一、资金、物资扶持

日用杂品生产，特别是农村副业

生产，一般都缺乏资金，省供销社把资

金扶持作为扶持日用杂品生产的重要

措施之一。扶持的方式有：发放生产扶

持资金，贴息贷款，预付定金，价外补

贴等。从 60 年代开始至 80 年代初，省

供销社先后向农村社队拨付发展副业

草纸生产和技术革新的生产扶持资金

89．3 万元，预付定金 497 万元，帮助

购置打浆机、粉碎机 757 台，抄纸机

58 台；拨付推广机制草帽、劈草草帽

无息贷款 8．9 万元。1966 年起，省供

销社为扶持农民新建、扩建副业土陶

生产和技术革新，先后拨付扶持资金

140 多万元。1967 年起，为解决社队引

进广东葵树苗资金困难，省供销社先

后发放无息贷款 28．95 万元。1974 年

起，省供销社先后拨付扶持草席排席

生产无息贷款 50．19 万元。1975 年 12

月，省计委针对铁锅生产成本发生变

化，出厂价、销售价均未作大的调整，

已影响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对

铁锅实行价外补贴，全民所有制锅厂

由省级财政补贴，手工业集体所有制

锅厂由省供销社补贴。实行这一办法



后，补贴金额占出厂价 20～30 % ，有

的高达 50 % ，从 1976 年至 1980 年，

省供销社补贴金额达 220 多万元。

农村副业在生产日用杂品过程

中，有些当地不能解决的物资，如生产

草席所需的麻径，生产机制草帽所需

的棉纱等，省供销社日用杂品公司每

年都联系有关部门安排计划供应。

1963 年采取每收购草席 100 床，补助

化肥 6 公斤，1965 年改按生产队每种

植 1 亩席草补助化肥 30 公斤，1978

年降为 15～20 公斤。改革开放后，取

消化肥专用指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商业部)每年仍安排四川化肥 300～

400 吨，用于扶持基地县、重点户、专

业户席草生产。

二、推动技术革新

日用杂品多是手工产品，历来生

产加工工艺落后，基本上是使用简单

工具，手工操作，产量低，质量参差不

一，花色单调，各级供销社在协助手工

业部门改革铁锅、日用陶瓷器等生产

工艺的同时，重点帮助农村副业生产

的技术革新，积极参与试制和推广加

工机具，不断革新技术，提高产量，改

进质量，增添花色品种，适应市场需

要。

60 年代开始，在草席生产上，引

导生产者按照市场需求，突破只产睡

席的习惯，添织北方用的炕席，专销日

本的散边席(沓沓米)，以及枕席、坐垫

席、儿童席等新品种。1964 年，泸县供

销社日用杂品经理部试用染料染草与

天然席草交织成各种图案的花草席，

后经反复试验，试制成一种化学染草

剂，染草经冷处理后，具有叶绿素作

用，色泽鲜艳，青绿一致，久不变色，开

拓了草席生产的新局面。1971 年，省

供销社日用杂品公司组织产地派人去

浙江学习排席技术，先在泸县试点，增

加一道排席工序，经过二次加工的草

席，体形端正紧密，改变了一次织成的

草席草干后松动，不紧密的状况，随即

在全省主产区全面推广；同时从浙江、

上海引进瓷眼席扣，先在泸州、富顺、

隆昌、资中、荣县、资阳、自贡等地试

用，证明使用瓷眼席扣操作方便，耐磨

擦，不易断线，使用寿命长，比四川用

硬杂木雕刻的席扣优越，于是全省迅

速普遍改用瓷眼席扣。

60 年代，省供销社日用杂品公司

针对小麦改种良种后，麦杆较粗，不宜

用园草编辫制草帽，及时组织研制劈

草编草帽，逐步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并

扶持机制草帽，劈草草帽的发展。成都

市供销社日用杂品公司在郊区经过反

复试验，对麦草进行漂白处理成功，使

草帽生产向高档化、多样化发展，花色

品种日益增多，既有麦草园草草帽，又

有劈草草帽，既有手工草帽，又有机制

草帽，既有素色草帽。又有染色草帽，

满足了市场不同层次消费的需要。

四川草纸生产历来沿用牛碾(或



水碾)竹料打浆、手抄的手工生产方

式。1971 年江安县副业纸槽采用饲料

粉碎机打浆成功。1972 年新津县二轻

系统专业纸厂开始生产机制草纸，经

过不断改进，机制草纸生产逐步完善。

1973 年叙永县水尾区制成简易土打

浆机。省供销社日用杂品公司会同手

工业主管部门及时在全省普遍推广机

械打浆，并在资金上扶持农村副业纸

槽的机具改革；专业纸厂推广生产机

制草纸，不断提高机械化生产程度。

各级供销社还积极帮助农村副业

和手工业部门推广土陶生产的对滚压

泥机和手工模具脱坯技术；竹编制品

生产的机械锯竹、刮节、划篾、起篾、拉

丝、匀篾等技术革新和葵扇制品锁边、

机制草袋等技术。自贡、泸州、井研等

地还大搞以竹代木，以条代木，生产工

业品包装、机器包装和竹胶合板等，以

节约木材。

三、引进新品种

四川竹源丰富，历来农民就有编

制竹编制品的传统习惯，除竹席、竹扇

等较大宗日用杂品外，大多自产自销

或自编自用。1963 年后，全省供销社

日用杂品经营部门积极组织生产，扩

大购销，大力扶持农村副业和手工业

竹编制品生产的发展。除生产供应市

场需要的传统竹编制品外，同时不断

从省外引进新品种、新工艺，广开竹编

制品生产门路，先后引进竹编新品种

30 多种。如引进华北地区需要的竹

帘，在三台、中江、绵阳、射洪等县发展

生产，逐步形成全国竹帘生产重要基

地；引进西北地区农村建房需要的竹

箔，在天全、荥经、洪雅等地发展生产，

为这些地区的小杂竹资源找到新出

路；引进江苏、上海等地需要的工地

箩，为平坝和丘陵地区的竹编制品增

加新品种；在宜宾地区组织育秧片生

产，供华北、东北地区培育各种秧苗需

要，既支援了农业生产，又为四川的杂

竹运销省外开辟新途径。四川历史上

不产葵扇，但是葵扇的大销区，60 年

代前，每年从广东新会县调入二三百

万把供应市场。1965 年，省供销社日

用杂品贸易局组织重庆、内江、江津等

地日用杂品部门派人到广东新会考察

学习葵树栽培技术和葵叶制扇技术，

并先后引进葵苗 140 万株，葵树种籽

2288 公斤，扶持重庆、内江、江津、泸

县等地发展葵树生产，并帮助社队因

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当集中，充分利

用河边、溪边、塘边、沙洲坝、荒坝栽培

葵树，解决种植葵树与粮争地的矛盾，

并组织专人加强管理，使葵苗在四川

生根。1970 年开始割叶后，该局又在

重庆南温泉和内江设立葵扇加工厂，

一方面收购葵叶制扇，一方面作为传

授加工技术的基地，起示范作用；到

1976 年，先后帮助重庆市所属 90 个

种葵生产队，内江县 23 个种葵生产队

办起了葵扇加工厂，年产葵扇由几十



万把、几百 万把，逐步 发展到 可 产

1000 万把，结束了四川不产葵扇的历

史，为种葵树地区农村群众增加了收

入。

第三节 购 销

日用杂品虽大多是小商品，但与

人民生活息息相关。1955 年划归供销

社统一负责经营后，省供销社根据日

用杂品既要组织生产收购，又要安排

市场供应，方便群众购买的特点，实行

“分级管理，分级经营”。省供销社管理

需要在全国、全省调剂的文化土纸、铁

锅、土碗、陶瓷器、青席、黄席、草席、油

纸伞、油布伞、布伞、小五金、夏布、凉

帽、凉鞋、竹帘、竹篦、发网、算盘、竹

筷、棕绳、葵扇等 21 种商品的收购、调

拨计划和价格；专县供销社管理本专

县范围内调剂或地产地销的主要商品

收购、调拨计划和价格。货源组织和经

营分工：属工业生产的日用杂品，由县

以上供销社直接就厂收购，农村副业

生产的，由基层社收购或代购。省供销

社日用杂品部门经营文化土纸、小五

金、土碗、夏布 4 种，并在大足、永川、

夹江设工作组直接收购大足县产小五

金，夹江、洪雅、峨眉县产文化土纸，江

津、大足、永川、璧山县产土碗；委托隆

昌、荣昌、内江县供销社日用杂品部门

代购当地产夏布(随后都移交给省属

站或县供销社经营)。省属日杂站经营

的有油纸伞、油布伞、布伞、铁锅、竹

篦、青席、黄席、草席、棕绳、凉帽、凉

鞋、竹帘、瓷器、算盘、发网等 15 种。

市、县供销社经营的有手杖、葵扇、纸

扇、棕扇、木梳、棕刷、木瓢、杠炭、草

纸、竹筷等 10 种和县境内调剂的其他

日用杂品(经营分工随市场供求变化

时有调整)。市场供应，由各级供销社

安排，基层供销社日用杂品商店负责

安排市场供应。

1956 年，省供销社为确保日用杂

品市场供应，促使销地按计划调进货

源，保持合理库存，克服批发环节积

压，零售环节脱销，此地积压，彼地脱

销的现象，规定了主要日用杂品的储

备定额。基层供销社储备指标：铁锅

35 天，100～800 口；土碗 34 天，200～

1500 付(每付 10 个)；草纸 32 天，30

～150 担 (每担 100 市斤)；雨 伞 35

天，50～150 把；菜刀 35 天，50～150

把；竹篦 32 天，50～250 把；县供销社

储备指标为所辖基层社储备定额总和

的 60 % ，省属站储备，指标为所辖县

供销社储备定额的 50 % 。

1962 年，省供销社调整各省属日

用杂品站业务经营范围：业务区划内

的铁锅、土碗、青席、黄席、草席、卫生



纸、省内细瓷、省外细瓷、黄表纸、竹篾

等 10 种商品的调出、调入部分和对业

务区划内各县的批发业务以及出省、

出口和组织省外货源业务；其他日用

杂品由县、基层社直接经营或调剂，一

般不插手经营。1963 年、1964 年，省供

销社日用杂品贸易局先后明确规定，

省属站要把支持和组织下级社开展购

销业务作为首要任务，当好“蓄水池”，

为下级社担“担子”，把季节调剂和畅

滞调剂的“担子”担起来，充分作好日

用杂品的储备；贯彻上级社为下级社

服务的方针，办好基层日用杂品商店，

改善市场供应，并印发《基层供销社经

营日用杂品参考目录》，共 10 类 260

种；其中竹制品类 72 种，木制品类 53

种，棕制品类 8 种，草制品类 12 种，藤

制品类 7 种，石制品类 7 种，铁制品类

43 种，土陶类 19 种，细瓷类 11 种，其

他类 28 种；要求基层社按所提“单

子”，一般要达到 8 类 100 个品种，400

～800 个花色。三台县城郊区供销社

“万宝全”日用杂品专业商店就是一个

典型。1963 年春，三台县城郊区供销

社在原贸易货栈的基础上，改建为日

用杂品专业商店，商店不论价值大小，

利润厚薄，经营难易，做到经营花色品

种齐全。1964 年初，经营的日用杂品

品种即由开业时 27 种几十个花色，增

加到 479 种(其中，来自当地农村副业

生产的达 234 种)1016 个花色，市场

多年不见的一些小品种，如擀面棒、捶

衣棒、吹火筒、棕蒲团、骚挠、挖耳勺、

毛线针、牙签等都重新与消费者见面；

商店经营方式灵活，如有拆整卖零、预

约定货、代购代销、代办运输、送货上

门、维修安装、租赁业务等服务项目，

被群众称为“万宝全”，远近闻名，深受

顾客信赖，业务不断扩大，1985 年经

营品种花色达 11952 个，成为当地首

屈一指的大型零售商店。先后获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省、地、县供销社先进

集体奖。全国和省内供销社日用杂品

系统先后去商店参观学习的代表达

7000余人。

1966 年开始，日用杂品购销业务

同其他工作一样受到冲击，众多日用

杂品生产减少，主要品种收购大幅度

下降，库存空虚，市场供应紧张，特别

是铁锅、木制家具等长期处于脱销状

态。各地供销社日杂经营部门先后从

省外组织调进铁锅、饭碗、陶瓷器、铁

皮水桶、炉子、菜刀、蚊香、鞭炮、枕席、

雨伞、葵扇、藤帽、苇席、工具把、抬杠、

蒲包等 30 多种商品，甚至筷子、扇子、

洗衣板、草帽、扫把也向省外调进，供

应市场，每年运进数量在 500 个车皮

以上。1973 年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省

内日用杂品货源逐步增多，收购增加，

市场供应逐步缓和。1977 年，全国总

社召开全国日用杂品工作会议，提出：

坚持从人民的需要和战备出发，积极

促进地方日用杂品生产的发展，努力

提高自给水平，安排好市场供应，要求



积极组织农村货源就地供应农民生活

需要的同时，组织城市生产的日用杂

品下乡，改善农村供应状况。基层社要

设立日用杂品专业门市部，分销店设

立专柜，代购代销点要经营群众日常

必需的品种，方便群众购买。省社发出

《进一步办好基层日用杂品商店的通

知》，要求建立和健全基层日用杂品经

营机构，基层社所在地和大场镇的分

社建立购销结合的专业日用杂品采购

供应商店，实行又购又销；小场镇的分

社、分销店建立日用杂品专业门市部；

没有场镇的供销社或分销店设立日用

杂品专柜，努力增加花色品种，扩大购

销业务。到 1980 年，已在全省 1736 个

基层社中建立日用杂品专业商店 569

个，6088 个分社中建立日用杂品专业

门市部 1049 个，建立日用 杂品专柜

4317 个。

1981 年后，根据全国总社《关于

进一步加强日用杂品工作的通知》，全

省日用杂品经营范围逐步扩大，联合

经营形式发展，经营网点继续增多，大

中城市相继建立大中型日用杂品商

场，有的还增设陶瓷、家用电器、建材、

铁器、家具、竹编制品、炊事机具等专

业商店，成都、重庆等市还在车站、码

头、旅游区设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日用

杂品供应点，扩大日用杂品供应。1990

年，全省供销社日用杂品销售总额达

13．2 亿元，比 1978 年的 20556 万元

增长 5．4 倍，比 1957 年的 7624 万元

增长 16．3 倍。

几个主要商品的购销概况：

1．草席 1978 年以前是供销社计

划管理的商品，省际调拨由全国总社

安排，省内收购、调拨计划由省社下

达。农民生产的草席，除自用外由供销

社统一收购。1953～1964 年，全省供

销社共收购草席 1048 万床，年平均

87．4 万 床，销 售 923 万 床，年 平均

76，9 万床，主要是供应省内市场需

要。

1965 年后，逐步由供应省 内为

主，转为以调供省外为主，购销大幅度

上升。1966 年省社日用杂品公司统一

全省草席质量标准，根据草席体形、色

泽、工艺肚料、重量分为：国内用草席

一、二、三、四、五级，供应外贸出口草

席一、二级。60 年代末年收购量达到

八九百万床，产销基本平衡。1981 年，

全省供销社收购草席 1708 万床，创历

史最高纪录，大大超过市场需求，全国

亦出现供过于求，造成严重积压。1982

年，省标准局发布《四川省黄麻径排草

席等级质量要求》，草席质量标准进入

规范化。1965～1985 年，全省供销社

收购草席 16329 万床，年平均 777．6

万床，其中省内销售 6144 万床，年平

均 292．6 万床，占供应总量 41．1 % ，

调供省外 8791 万床，年平均 418．6 万

床，占供应总量的 58．9 % ，供应的地

区有江苏、安徽、湖南、福建、山东、河

南、贵州等 20 多个省市。常年供应出



口 20 万床左右，最高达 60 万床(1978

年)，供应外贸出口到日本(专供踏踏

米)、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瑞士、意大

利、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和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

1986～1990 年，草席放开多渠道

经营，供销社仍继续发挥主渠道作用，

共收购草席 4126 万床，年平均 825 万

床，供应省内外共 4096 万床，年平均

819 万床，比 1985 年前 20 年年均购

销量分别增长 3．6 % 、12．7 % 。

2．青席 常年收购量 100 万床左

右，每年省内销售量约 70 万床，调供

陕西、河南、湖北、江苏、云南、贵州等

省几万到几十万床。丰都包鸾、安岳李

家、大竹二郎桥和开县等地所产工艺

精细席，还供外贸部门出口日本、新加

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1953～1957 年，全省供销社收购

青席 496 万床，年平均 99．2 万床，供

应省内外 407 万床，其 中省 内销售

361 万床，年平均 72．2 万床，占供应

总量 88．7 % ，调供省外 46 万床，年平

均 9．2 万床，占 11．3 % ，购销基本正

常。

1958～1962 年，农村家庭副业被

当作资本主义批判，青席生产受到影

响，收购逐年下降，1961 年下降到历

史最低点，只收购 9 万床，市场供应紧

张。调省外只有 2000 床。五年共收购

青席 196 万床，年平均收购 39．2 万

床，比前 五 年 下 降 60．5 % ，供 应 共

230．5 万床，年平均 46．1 万床，比前

五年下降 43．4 % ，其中，省内销售 218

万床，年平均 43．6 万床，占供应总量

94．6 % ，调省 外 12．5 万床，年均 2．5

万床，占供应总量 5．4 % 。

1963～1 979 年，全省供销社共收

购青席 1931 万床，年平均 113．6 万

床，共供应省内外 1938 万床，年平均

114 万床，其中，省内销售 1224 万床，

年平均 72 万床，占供应总量 63．2 % ，

调省外 714 万床，年平均 42 万床，占

供应总量 36．8 % 。1971 年底，全省供

销社库存青席达 238 万床，各级供销

社在积极扩大省内销售的同时，努力

开拓省外市场销路，1974 年后，供应

省外青席量扩大，每年调出量增加到

50 万床以上，1977 年最高达 115 万

床。

1980～1990 年，青席实行多渠道

经营，供销社年平均收购量下降为 83

万床，省内销售年平均 40 万床，占供

应总量 43．5 % ，调省外年平均 52 万

床，占供应总量 56．5 % ；其中 1986～

1990 年，省内销售平均只有 24．6 万

床，占供应总量 28 % 。调省外年平均

63．2 万床，占供应总量 72 % ，形成青

席以调供省外为主，省内需求多由市

场调节。

3．黄席 50 年代初期，黄席主要

用于农副产品、中药材包装，购销量不

大，1953 年供销社收购 33 万床，1954

年 106 万床，开始调供省外 2 万床。随



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需求量逐年上

升，1957 年收购 454 万床，调省外增

加到 17 万床，购销基本平衡。1959 年

后，农村家庭副业生产减少，收购量逐

年大幅度下降，1961 年只收购 36 万

床，比 1957 年下降 92 % 。1963 年后，

收购量又逐年大幅度上升，1967 年收

购 501 万床，超过 50 年代最高水平，

1969 年收购达到 744 万床，调省外 44

万床，省内销售二三百万床，年末库存

增至 830 万床，为历年最高库存水平。

随着重点建设对黄席 需求的猛

增，1970 年收购 727 万床，省内销售

786 万床，调省外 285 万床，库存逐步

下降。1975 年 8 月，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电告四川。紧急调供河南救灾黄席

386 万床。供销社全力以赴，连续奋

战，共调运河南救灾黄席 395．5 万床，

日平均发 8．8 个车皮，超额完成支援

灾区任务。此后，1976 年 11 月，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委托省供销社代国家储

备黄席 200 万床，省供销社在省内铁

路沿线集中黄席 225 万床，按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安排陆续发运 ．连年超额

完成任务。从 1970～1979 年，全省供

销社共收购黄席 7360 万床，年平均

736 万床，省内销售 5069 万床，年平

均 506．9 万床，调供省外 2587 万床，

年平均 258．7 万床，其 中，1975 年调

省外达 583 万床，供应省内外比例为，

省内占 67．1 % ，省外占 32．9 % ，调省

外比例逐步提高。

1980 年 后，黄席 实行 多 渠道经

营，供销社购销数量有所下降，但仍发

挥主渠道作用，特别是运销省外数量

扩大。1980～1990 年，全省供销社共

收购黄席 6434 万床，年平均 584．9 万

床，省内销售 3069 万床，年平均 279

万 床，调 省 外 3369 万 床，年 平 均

306．3 万床，供应省内外比例为：省内

占 47．7 % ，省外占 52．3 % 。

4．铁锅 50 年代初期，由国营贸

易公司加工订货，收购包销。1953 年 4

月，省财经委员会决定，除少数民族地

区所需铁锅由国营贸易公司向合作社

进货供应外，全部由合作社经营，并列

为全省指令性计划商品。1953～1957

年，全省供销社共收购铁锅 1425 万

口，年平均 285 万口，销售 1296 万口，

年平均 259 万口，供应情况正常。

1958 年后，生产铁锅原料不足，

收购量逐年下降，1960 年跌入低谷，

只收购 25 万口，市场严重脱销。1961

年后，工业部门积极抓生产，收购量逐

渐增 加，1962 年 收购量达到 420 万

口，但质量下降，同时农村公共食堂撤

销后，需求量大，仍不能满足需求，供

销社大量从江苏、安徽、上海、湖北、湖

南省调入铁锅供应市场，1964 年调入

141 万口，1966 年省内收购 366 万口，

省外调入 179 万口，销售 532 万口，供

需矛盾有所缓和。

1966 年开始，收购量再度下降，

1968 年全省供销社收购铁锅 187 万



口，1969 年 218 万口，供需矛盾再度

紧张，供销社每年继续从省外调入八

九十万口，也只能满足市场需求 50 %

左右。1972 年，省供销社会同有关部

门贯彻李先念副总理对铁锅、饭碗供

应紧张的批评指示，共同采取措施促

进铁锅生产，收购量又逐步回升，1975

年全省收购铁锅达到 714 万口，1977

年上升到 777 万口，不仅能满足省内

需要，还调给云南、贵州毗邻地区 13

万口。

80 年代初，铁锅生产持续发展，

收购量继续上升，1980 年全省供销社

收购铁锅 889 万口，1988 年收购量上

升到 1028 万口，销售 1009 万口，购销

都创历史最高水平。调供省外数量逐

步增加到四五十万口，最高达 85 万

口。由于历史形成，与湖北、湖南等省

毗邻地区有使用省外铁锅的习惯，80

年代，省内铁锅虽自给有余，每年仍从

省外调入 5～10 万口，调剂品种花色。

5．日用瓷器 五六十年代，省内细

瓷产量小，每年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安排计划从江西、湖南等省调入，供应

大中城市，兼顾县以上中小城市需要，

约占货源 90 % 左右。70 年代后，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量增加，基层

供销社经营细瓷网点逐步增多，每年

计划安排调入货源只有四五百万件，

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供销社从广东、

河北等省组织计划外货源，弥补计划

调入的不足。1979 年从省外调入细瓷

达 5651 万件，1985 年达到 1．4 亿件。

1986 年后，供销社根据市场需要继续

增加调入，基本上保证了市场需要。

普粗瓷中的土碗，是省供销社实

行计划管理，固定区划供货的商品，省

内货源基本自给自足，除 1959～1961

年和 1966～1976 两个时期购销量有

所下降，供应偏紧外，每年购销数量都

在 1 亿个左右。1954～1963 年，年平

均收购 7805 万个，1964 年后，除 1967

～1970 年和 1974 年收购量在 1 亿个

以下外，每年都在 1 亿个以上，1979

年 最 高 达 1．4 亿 个。1990 年 收 购

10529 万个，销售 12085 万个，市场供

应情况正常。

6．草纸 50 年代，购销情况正常，

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1957 年收购

2．1 万吨，销售 1．85 万吨，1959 年收

购 4．1 万吨，创历史收购最高水平，销

售 3．15 吨，库存充足。1960 年后，由

于造纸原料短缺，农村劳动力未能很

好安排，草纸收购量逐年下降。1961

年收购 8000 吨，1962 年下降到历史

最低水平，只收购 7000 吨，比 1959 年

下降 82．9 % ，全省年末库存仅 2350

吨，不足一个月销售量，城乡广大妇女

卫生用纸也严重供应不足，反映十分

强烈。为了尽快改变草纸脱销状况，省

人民政府将草纸列为二类农副产品进

行管理，实行派购，省供销社和省手管

厅共同采取措施扶持草纸生产，收购

逐步增加，1965 年全省供销社收购草



纸 3．25 万吨，恢复到正常水平，供应

缓和。

1966 年以后，草纸收购量又逐年

下降，1969 年只收购 1．3 万吨，市场

供应再度紧张。1970 年后，各级供销

社积极配合生产部门恢复草纸生产，

收购量又逐步增加。1975～1982 年平

均 收 购 量 恢 复 到 3．53 万 吨，销 售

3．08 万吨，库存增加，市场供应充足。

1983 年后，随着绉纹卫生纸和妇

女卫生巾供应增加以及草纸多渠道经

营，供销社草纸购销量普遍下降。1986

～1990 年，全省供销社年平均收购草

纸 2．43 万吨，比 1975～1982 年年平

均 收购量下降 31．2 % ，年平均销售

20700 吨，下降 32．9 %。省内草纸自给

有余。

四川草纸历史上就有供应省外的

传统习惯，主要调供上海、天津、江苏、

青海、山东、广东、云南、贵州等 10 多

个省、市，1957～1985 年共调拨省外

6．97 万吨，年平均 2400 吨，最高的

1968 年调出 4250 吨，最低的 1962 年

只有 75 吨。1986～1990 年，省外生产

鞭炮原料需要增加，省内货源充裕，年

平均调出 4370 吨，其中，1988～1990

年均调出 5317 吨。

7．鞭炮烟花 50 年代开始，一直由

供销社经营批发业务，基层社、国营零

售商店、合作商店、个体户从事零售。

60 代年以后，随着市场需求量增加，

省内货源数量不足，品种单调，供销社

先后从广东、湖南、江西、广西等省调

入部分(主要是烟花)，弥补市场供应

的不足，80 年代每年从省外调入的鞭

炮烟花在 20 万箱左右，最高年调入

25 万箱，价值 5000 多万元，约占全省
年销售量的一半。

80 年代开始，鞭炮烟花多渠道经

营批发业务，不利于安全管理，事故较

多。1983～1985 年，公安部、轻工业

部、劳动人事部、农牧渔业部、商业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连续三年联合发

出通知，强调认真贯彻国务院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

条例》，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烟花爆竹统一由供销社的日用杂品公

司组织货源，办理批发业务，零售供应

点由市、县公安局、供销社、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协商定点，公安局批准，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发照，未经批准的，坚决

取缔。省公安厅、农牧厅、供销社、工商

行政管理局及时共同拟定实施办法下

发各地贯彻执行。

1986 年 7月，省公安厅、二轻厅、

化工厅、物资局、乡镇企业局、供销社、

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

从事烟花爆竹生产和销售的单位及个

人，由公安局核发“爆炸物品安全生产

许可证”、“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工

商行政管理局发给营业执照，才能生

产和销售，严禁无证生产和销售，烟花

爆竹实行凭证运输，除在本县(市区)



内短途运输外，凡运往本县(市区)以

外的，需向发往地或发货地的县、市公

安局申请“爆炸物品运输证”，方准运

输。

1987 年 3月，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省公安厅，供销社、二轻厅、乡镇

企业局《关于加强烟花鞭炮安全经营

管理的报告》规定：烟花鞭炮由各级供

销社日用杂品公司负责经营；乡镇企

业和二轻系统经营自己的产品；外贸

部门负责烟花鞭炮的出口业务，如有

出口转内销的品种，交给当地日用杂

品公司经营或代销。省内定点厂生产

的烟花鞭炮，每年由省日用杂品公司

牵头，会同省乡镇企业局、二轻厅共同

主持召开一、二次订货会，组织供销双

方签订合同，组织产品交流。凡向省外

产地订购烟花鞭炮的，由省日用杂品

公司统一承办，组织进货，其他任何单

位和部门不得直接从省外订货。各经

营单位签订的所有烟花鞭炮购货合

同，一律由省日用杂品公司监证，加盖

“四川省烟花鞭炮合同章”方能生效。

同年 11月，省人民政府发布《四川省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规定》，对烟

花、爆竹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燃

放，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

1988 年省公安厅、供销社先后在

成都、广汉联合召开省外烟花鞭炮经

营暨安全管理座谈会决定：从省外购

进烟花鞭炮的进货计划，需经当地公

安机关同意，省公安厅、省日杂公司批

准，从湖南、广东、广西、江西选定 24

个单位和厂家向四川供应烟花、鞭炮。

1989 年 2 月，省公安厅、供销社联合

发出《关于从省外购进烟花爆竹实行

加贴封签的通知》又规定：从省外购进

烟花爆竹除经省公安厅、供销社批准，

合同加盖“四川省公安厅爆炸物品管

理专用章”和“四川省烟花鞭炮合同监

证章”外，每箱产品包装箱上加贴“四

川省烟花爆竹监运签”，未贴封签的产

品，不准进入四川。



干菜调味品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副食品，也是川味食谱中不可缺

少的原辅佐料。全省常年种植和生长

干菜调味品的土地面积近 200 万亩，

产量四、五亿斤，产值六、七亿元。

明、清时期，四川已有经营干菜调

味品的商家。清末民初，重庆、成都称

干菜杂货帮。1929 年 3 月，重庆成立

干菜业同业公会，入会者 74 户，1935

年增加到 120 户，由经营干菜杂货的

运销、行栈、店铺三种商家组成，除供

应本地市场及附近地区需求外，还将

黄花、木耳、银耳、榨菜、竹荪等运销沿

海诸省、市及出口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据史料记载：1935 年由重庆输出

的干菜调味品总值 4383 万元。1935

年 11 月，成都成立干菜业同业公会，

登记入会者 169 户，以经营笋干、木

耳、芋片、海椒、花椒、干杂菌等为主，

年经营数量达数万担(每担 50 公斤)。

干菜调味品中酱腌菜，在民国时

期逐渐形成一个行业。1926 年以后，

涪陵、丰都、洛渍相继组成榨菜帮，建

立了榨菜业同业公会；1936 年 4 月，

成都成立腌菜食品业同业公会，入会

者达 160 多家；1940 年，重庆成立榨

菜咸菜业同业公会，入会者 126 家。民

国后期，经济萧条，干菜杂货行业经营

困难，逐渐衰退，到 1949 年歇业、停业

者达半数以上。

50 年代初，国营商业、合作社和

私商共同经营干菜调味品。在经营分

工上，国营商业以出省、出口和市场批

发为主。合作社批零兼营，私营商业主

要从事零售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已歇

业、停业的私营商业也相继复业，1952

年，成都有经营干菜杂货的行栈、店铺

116 家，从业人员 581 人，重庆有干菜



业 66 家，从业人员 246 人，榨菜咸菜

业 58 家，从业人员 95 人。私营行栈批

零兼营，店铺只允许零售。1956 年，私

营商业和个体商贩实现全行业社会主

义改造，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决

定，将干菜调味品划归国营商业统一

经营，形成单一流通渠道。1962 年，干

菜调味品划归供销社统一经营，1966

年又划归国营商业经营，1975 年又划

归供销社经营。1983 年以后，干菜调

味品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多渠道

经营，但供销社仍占主 导地位，到

1990 年榨菜、木耳、海椒等品种供销

社经营的数量，仍占全省社会商品量

的 50 % 以上。

第一节 品 种

四川干菜调味品资源丰富，品种

多，已形成商品经营的有 100 多个品

种。其中，干腌菜类有：榨菜及其副产

品(碎菜、菜尖、菜耳、菜皮等)、黄花、

笋干、玉兰片、芋片、雪魔芋、冬菜、芽

菜、大头菜、喜尖、萝卜干等 29 种；食

用菌类有：木耳、银耳、粗木耳、香菌、

香菇、竹荪、干杂菌(包括青菌、白菌、

鸡松菌、大脚菌、青杠菌)等 35 种；调

味品类有：干海椒、花椒、干大蒜、干姜

片、小茴、胡椒、三奈、八角等 18 种；条

淀粉类有：豌豆条淀粉、红苕条淀粉、

夹条粉、洋芋粉、蕉藕条粉、藕粉等 11

种；杂品类有：白果、苡仁、百合、桃胶、

李胶、白豆等 12 种。涪陵榨菜、成都海

椒、通江银耳、长宁竹荪、峨眉雪魔芋、

汉源花椒、宜宾芽菜、南充冬菜、乐至
藕粉是四川的名特产品；榨菜、芽菜、

冬菜、大头菜是四川四大酱腌菜。主要

品种概况如下：

一、榨菜

榨菜是以青菜头(茎用芥菜)为原

料，采用独特的风脱水，经过穿剥、晾

晒、腌制、修剪、淘洗、拌料、装坛等工

序加工而成，以鲜、香、嫩、脆的独特风

味驰名中外，是四川名特产品之一，与

德国的甜酸甘蓝，欧洲的酸黄瓜一同

被誉为世界著名的三大酱腌菜。

四川榨菜创始于清光绪 24 年

(1898 年)，相传涪陵商人邱寿安同雇

工邓炳臣在涪陵洗墨溪(荔枝乡田家

村)邱家大院，采用当地产羊角青菜

头，仿照资中做大头菜的方法腌制而

成，随后又创风脱水和木榨排去盐水，

布以香料，取名榨菜。1918 年，涪陵、

丰都、洛渍等榨菜制作商发展到 20 余

家，产量 4 万余坛(每坛 25 公斤)，约

合 1126 吨，主销省外。1935 年产区由

涪陵、丰都、洛渍发展到巴县、长寿、忠



县、万县、奉节、江津、内江以及成都郊

区等 11 个县(区)，38 个乡镇，榨菜加

工厂、坊(含农民自种自加工)800 多

家，榨菜产量达 38．99 万坛 (14621

吨)，为民国时期最高产量。1937 年

后，受战争影响，销路受阻，生产下降，

到 1949 年，全省榨菜产量仅 4022 吨。

1950 年，涪陵县人民政府没收国

民政府军委会后勤部和官僚资本主义

设在教化岩、清溪、白岩寺的榨菜厂交

国营商业经营；涪陵、丰都、洛渍、巴县

主产区有 50 多家私营榨菜厂和少数

农村加工户继续加工，全省榨菜产量

为 1125 吨。1951 年 9月，川东行署成

立川东区榨菜生产辅导委员会，帮助

恢复榨菜生产。1952 年 12 月，省合作

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在涪陵设立榨菜

推销处，负责全省合作社系统榨菜的

生产和经营管理业务，并在涪陵县蔺

市、石板滩、黄旗口、八角亭、永安等地

设立加工厂。解放军川东军区与私商

合资 13 亿元(旧人民币)在长寿城关

骆马街、扇沱两处开设厂加工。形成国

营、合作社、公私合营、私营和农村个

体加工户等多种经济成份的加工经营

体制，榨菜总产量恢复到 7988 吨。

1953 年，川东军区所属榨菜加工厂全

部移交给合作社经营，涪陵榨菜辅导

委员会将涪陵县沿长江北岸各加工厂

划归合作社经营，南岸各加工厂划归

国营商业经营，对私商采取加工订货、

统购包销等形式，限制私商经营，年产

量逐步上升，1957 年全省榨菜产量达

到 18011 吨，超过民国时期历史最高

生产水平。

1958 年后，榨菜生产跌入低谷，

1961 年全省榨菜产量下降到 1851

吨。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生

产逐渐恢复发展，1965 年省供销社发

出《关于积极推行生产队亦工亦农加

工榨菜的通知》，社队榨菜加工厂逐年

增 加，1967 年 全 省 榨 菜 产 量 达 到

26852 吨。随着栽培技术的改革，良种

的推广，加工技术的改革，榨菜生产更

加迅速发展，到 1979 年全省榨菜产量

上升到 88418 吨。同时，也有不少地区

盲目发展青菜头生产，1983 年，全省

有 10 个地、市，30 多个县种植青菜

头，面积达 57 万亩，产量达 50 万吨，

可加工榨菜 14．5 万吨，但全省加工能

力仅 10 万吨，超加工能力加工，造成

腌制粗糙，产品质量严重下降，销路阻

塞，亏损严重。涪陵地区供销社所属

30 多个榨菜厂亏损 680 万元，乡镇企

业所办榨菜厂亦多有亏损，元气大伤。

1984 年全省供销社榨菜厂歇业 28

家，乡镇企业和个体加工户榨菜厂停

办 625 家，榨菜产量下降到 4．8 万吨。

另一方面，小包装方便榨菜生产工艺
发展，销路扩大。除供销社外，轻工、国

营商业、乡镇企业、外贸、移民局等部

门也相继进行小包装精加工，坛装榨

菜日益缩小。到 1990 年方便榨菜产量

达 26175 吨，占 全 省 榨 菜 总 产 量



50635 吨的 51．7 % ，其中供销社加工

方便榨菜厂 30 余家，生产各种味型的

方便榨菜 18290 吨，占方便榨菜总产

量的 69．9 % 。

二、干海椒

干海椒营养丰富的辣味增进食

欲，是四川人民日常喜爱的调味品，有

人甚至每餐必食，每菜必椒。用海椒加

工的海椒面、海椒油、海椒豆办是正宗

川菜、名小吃不可缺少的调料，没有海

椒，就没有四川的“麻辣烫”。

海椒原产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明末传入中国，全国大部分省区都

有种植，四川是全国主产区之一，全省

除阿坝、甘孜自治州少有栽种外，其他

地区普遍种植，栽种的品种有 23 种，

用于调味品的品种有：二金条、大金

条、线椒(小二金条)、牛角椒、七星椒、

朝天椒、黄辣丁(尖尖椒)、小米椒等。

按成熟季节分有伏椒、秋椒。按干制方

法分有晒椒、炕椒。成都周围各县历来

生产较为集中，是提供商品海椒的主

要地区。

50 年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海

椒实行计划种植，全省常年种植面积

一二十万亩，年产量七八千吨，主要集

中在川西、川南十几个主产市、县，以

成都、双流、华阳、新都、新凡、金堂、简

阳、威远等县商品量最多，质量最好，

长期产不足销，每年都需从省外调入。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随着科学

种椒技术的推广和生产承包责任制的

落实，单产提高，生产迅速发展，常年

种植面积扩大到二三十万亩，年产二

三万吨。1983 年全省种植面积达到 50

多万亩，干海椒产量达 6 万吨，面积和

产量都居全国首位，结束了四川人长

期吃省外海椒的状况。

三、黑木耳

黑木耳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

素和碳水化合物，是一种味美的食用

菌。四川是全国木耳主产区之一，耳林

(青杠树)资源丰富，仅川北大巴山山

脉一带，就有耳林 50 多万亩。木耳产

量以广元、青川两县最多，质量最好，

平武、剑阁、旺苍、江油、南江、通江、万

源、巴中、盐边、盐源、德昌、米易等县

次之，奉节、巫山、宣汉、酉阳、彭水、苍

溪、古蔺、沐川、北川、泸定、天全、茂汶

等县有少量生产。50 年代初，全省常

年砍山排棒面积约六七万亩，木耳产

量四五百吨。1956 年产量达到 1185

吨，仅次于湖北居全国第二位。1958

年，全民上山大炼钢铁，耳林资源破坏

严重，损失约一半以上，1961 年全省

产量不足 50 吨。60 年代至 70 年代，

常年产量在三四百吨左右徘徊，产量

退居全国第五位。1978 年、1979 年省

供销社、林业厅、外贸局紧密配合，建

立黑木耳生产基地县，帮助农村落实

生产承包责任制，推广新法生产，调整

购销政策，促进木耳生产迅速恢复发



展。到 1988年，木耳产量已接近历史

最好水平。

四、银耳

银耳又称白木耳，是一种经济价

值很高的胶质食用菌，是名贵滋补药

品和宴席珍品。据医学化验分析，银耳

蛋白质中含有 17 种氨基酸，在人体需

要而又不能在体内合成的 8 种氨基酸

中，银耳含有 6 种，具有强精补肾，润

肺生津，止咳降火，润肠益胃，补气活

血，补脑提神，美容嫩肤，延年益寿之

功效，与人参、鹿茸、燕窝齐名。

四川银耳是全国有名的特产之

一，主产通江县，万源、南江次之，巴

中、宣汉、广元、江油等县有少量生产。

据民国时期《续修通江县志稿》记载：

清光绪庚辰(1880 年)、辛巳年(1881

年)，在涪阳、陈河一带始有人工段木

栽培，后传入南江、太平(今万源)等

地，产量少，价格昂贵。据清廷宫女在

《御香缥缈录》中回忆，一小匣银耳要

花一二十两银子才买得到。成为四川

做官的人孝敬太后的一种珍品。民国

时期，银耳产新季节，洛阳坝、河坝场、

陈家坝一带商贾云集，采购的银耳多

雇挑夫，成群结队，由驻军护送外运。

50 年代，银耳仍沿老法生产，常

年砍山面积二三千亩，产量数千公斤。

1958 年以后，生产下降，到 1961 年产

量只有 200 多公斤。1963 年后随着政

策的调整，产量有恢复，但单产低的局

面仍未改变。

1973 年，通江、万源等县采取人

工接种新法生产银耳，每亩产量由原

来老法生产的四五市斤，提高到四五

十市斤，栽培银耳超过黑木耳收入，省

物价部门三次调低购销价格，生产仍

成倍增加，到 1983 年，全省银耳产量

达到 100 吨。通江县银耳产量突破 10

万斤大关。

五、黄花

黄花又名金针菜，系多年生草本

宿根植物，花蕾色泽金黄，故名黄花

菜。花香、鲜甜、味美、有利尿、健胃、静

神安眠和通乳的作用。

四川黄花生产相传已有 300 多年

历史，以渠县吴家场生产最为集中，质

量最好，有“吴菜”之称。抗日战争前，

全省常年产量约 300 吨，最高达 600

吨。50 年代初期，渠县、云阳、奉节、城

口、合川、南川、西昌、冕宁、秀山等县

均有黄花生产，其中主产区渠县约占

全省产量的 80 % 。1959～1960 年和

1966～1976 年，两个时期，城口、合

川、南川、西昌、冕宁等次产区相继衰

败，全省种植面积仅七八千亩，年产量

三四百吨。1978 年改革开放后，黄花

生产有较快发展，主产县渠县扩大种

植面积，巴中、云阳、奉节、璧山、江油、

夹江、乐山等地积极引进种苗进行栽

培，到 1983 年，全省黄花种植面积达

到 3 万亩，年产量达 1500 吨，居全国



第四位。

六、笋干

笋干又名干笋、土笋，是四川传统

干菜之一，产区分布在荥经、雅安、天

全、芦山、宝兴、峨眉、马边、峨边、沐

川、洪雅、屏山、雷波、叙永、南川等县，

以洪雅炳灵、南川金佛山笋干最为有

名。建国后，产量逐步增加，1956 年全

省产量达到一千三四百吨，人民公社

化后，上山打笋劳力未得到合理解决，

产量下降，1961 年仅百余吨。1962 年

省粮食厅、省供销社联合采取措施，对

主产区雅安、荥经、洪雅三县收购笋干

实行口粮补助，供销社还安排专项副

食品供应上山打笋人员，产量又逐渐

回升，1975 年恢复到 1956 年产量水

平。1976 年洪雅、荥经主产县竹子开

花结籽，成片死亡，资源减少，产量大

减。经过数年，资源逐渐恢复，加之农

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市场放开，

价格提高，产量增加，1985 年全省笋

干产量达 2000 吨以上，仅次于福建、

浙江居全国第三位。

七、花椒

花椒是川味菜肴、名小吃和城乡

人民主要调味品之一，也用于医疗配

方。四川是全国花椒主产区之一，也是

全国花椒最大的消费地区和调入地

区。

四川花椒栽培已有 2000 多年历

史，主产区分布在阿坝、甘孜、凉山自

治州和雅安地区，以雅安地区汉源县

清溪花椒质量最好，古称“黎椒”，后统

称汉源清溪花椒。唐代元和年间(806

～821 年)被列为贡品 ，以后历代均

列为宫廷贡品，有“贡椒”之称。茂汶所

产大红袍花椒居其次。四川花椒生产

发展缓慢，全省产量长期在五六百吨

上下徘徊。80 年代以后，花椒生产得

到很大发展，1983 年全省花椒生产县

发展到 20 多个，种植花椒树达到

2700 万株，年产量 1600 多吨，比 50

年代上升 3 倍。

八、芽菜

芽菜分甜芽菜、咸芽菜两种，甜芽

菜主产南溪、宜宾县，以宜宾最 负盛

名，古称“叙府芽菜”。咸芽菜产于南

溪、泸州、合江、叙永、江安、永川、江津

等县。

四川芽菜生产已有百余年历史，

清道光 20 年(1840 年)南溪酱园工人

萧明全，利用当地青菜的嫩茎，划成细

条，晾干、腌制成咸芽菜。清光绪年间

芽菜加工技术传入宜宾。1904 年，清

廷所编《四川出产行销货物志》中，将

芽菜列为南溪、宜宾两县物产。1921

年宜宾商人将芽菜增添红糖汁，加入

花椒、八角等香料，形成叙府芽菜(甜

芽菜)的独特风味，跻身四川名特产品

行列。1935 年叙府芽菜产量达 250

吨，1949 年下降到 150 吨。



50 年代以后，芽菜生产逐步恢复

发展，1957 年全省芽菜产量达到 3118

吨。1958 年后，生产一度下降，到 1961

年产量只有几十吨。1963 年后又逐渐

恢复发展，70 年代中期，自贡、乐山、

雅安等地相继发展芽菜生产，80 年代

初，全省芽菜产量达到 3000 多吨，但

质量下降，出现供过于求。1987 年宜

宾市成立芽菜公司，努力提高芽菜质

量，同时研制软包装碎米芽菜投放市

场，深受群众欢迎，叙府芽菜又恢复地

方名特产品声誉。

九、冬菜

冬菜又名冬尖，以青菜嫩尖为原

料，经晾晒、腌制而成，由于生产、加工

全在冬季得名冬菜，主产南充，资中次

之，大足、永川、内江、泸州等县有少量

生产。

冬菜生产历史悠久，清乾隆年间，

南充民间家庭已有零星生产，商品量

甚少，时称“顺庆冬菜”。光绪初年，南

充始有作坊专事冬菜生产，年产量 50

吨左右。与此同时，资中、内江、大足等

县亦有作坊加工冬菜。到民国时期，南

充冬菜作坊已达 6 家，1921 年，南充

县永安、青居相继设厂加工冬菜，青居

后来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冬菜厂，50

年代，冬菜生产有所发展，1957 年全

省冬菜产量达到 945 吨。1958 年后，

生产下降，1961 年产量只有 100 吨左

右。1964 年后，生产逐渐恢复到正常

水平。

第二节 扶 持 生 产

供销社对干菜调味品生产的扶

持，是采取分类指导，重点扶持，积极

提高的方针，不断扩大产销，以满足市

场需要。全省供销合作社干菜调味品

经营部门经常派出干部、技术人员深

入农村，帮助发展干菜调味品生产，并

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

1964～1982 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商业部)、省供销社先后拨给专项扶

持生产资金 111．4 万元，生产补助化

肥 63732 吨，钢材 718 吨，陆续建立起

一批干菜调味品生产基地县，计有：榨

菜 10 个县，木耳 13 个县、黄花 8 个

县、花椒 8个县，海椒 20 个县。

一、推广良种

四川主要干菜调味品历来都有自

己的优良品种，如海椒中的二金条，青

菜头(榨菜原料)中的草腰子；但由于

栽培技术守旧，管理粗放，选育推广良

种不力，品种逐渐退化，单产低。从70

年代开始，供销社及其干菜调味品经



营部门积极组织调进良种，配合有关

部门选育推广良种，进行科学试验，提

倡科学管理，巩固和发展了优良品种

优势。

1971 年 7 月，省公司组织海椒主

产区有关部门的 59 人赴陕西学习当

地科学种海椒经验。次年省公司和成

都土产站组织成都市和新都、金堂、简

阳县 10 个公社，开展以培育冬苗，合

理密植，加强田间管理，防治病虫害为

主要内容的海椒生产试验，供销社派

专人常年进行指导。经过 4 年试验，试

验片区 975 个生产队 1975 年种植海

椒 9246 亩，平均亩产较 1972 年增产

122 市斤。1976 年试验片扩大到 10 个

县。1974 年开始，省土产果品公司、成

都市土产公司与成都市农科所协作，

在龙潭寺采取系统选育方法，从二金

条海椒中选育出优质、高产、早熟、耐

病海椒新品种——二金条新一号，在

省内普遍推广。到 1982 年，全省改春

播为冬育，改稀栽为密植的海椒种植

面积占种植总面积的 1／3，近 20 万

亩，平均每亩增产 100 市斤，总产量增

加 1 万吨，农民增加收入 1500 万元，

1984 年全省种植二金条新一号海椒

的县扩大到 41 个，栽种面积 3 万多

亩，平均亩产 400 市斤，最高达 1000

市斤，比一般二金条增产 20 % 以上，

成为外贸出口的一个骨干海椒品种。

从 1976 年开始，省供销社土产果

品公司还组织重庆市、涪陵、万县地区

和涪陵、长寿、忠县等干菜调味品经营

部门与重庆市、涪陵地区农科所一道，

开展青菜头良种选育和提纯复壮科研

工作，1977 年省科委将此项研究列入

1978～1980 年四川省重点科研项目。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省科委、省供销社

土产果品公司先后拨给科研所经费

45500 元。经过几年试验，选育出适合

当地栽培的“蔺市草腰子”、“三转子”、

“小花叶菜”三个良种，在重庆市、涪

陵、万县地区推广，1981 年青菜良种

栽培面积占总栽培面积的 60 % 以上，

其中涪陵县达 70 % 以上，大面积亩产

由 70 年代初 500 公斤增加到 1000 公

斤，每年增产约 10 万吨，农民增加收

入约 800 万元。

二、改进栽培技术

历史悠久、久负盛名的四川木耳、

银耳一直是依靠自然传播菌种的生产

方式，技术落后，方法原始，接种偶然

性很大，导致单产低，产量不稳定。70

年代初，绵阳地区供销社干菜调味品

经营部门，组织广元、青川、剑阁、江油

等县土产果品公司从外地引进人工栽

培木耳新技术，采取人工接种栽培木

耳，每亩单产较老法生产提高 20 市

斤，1973 年通江、万源等县采用人工

接种新技术生产银耳，单产成倍增加。

从 1973 年开始，除各产地积极开展技

术培训外，省土产果品公司先后举办

木耳人工接种、袋料栽培等培训班 7



次，培训技术人员 318 人。建立菌种厂

12 个，常年提供优质菌种 20 多万瓶。

到 1978 年全省新法生产木耳面积已

占木耳生产总面的 40 % ，增加产量近

100 吨，产值 120 万元。到 1979 年，全

省还先后建立喷灌点 150 个。从 1972

～1984 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省供

销社土产果品公司为解决木耳生产所

需资金、物资，先后拨给扶持木耳生产

资金 37．5 万元，科研补助经费 6 万

元，木耳生产专用农膜 30 吨，打孔、喷

灌专用钢材 17 吨。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省供销

社土产果品公司为扩大黄花种植面

积，扶持黄花生产，先后拨付黄花扶持

生产资金 9 万元，生产补助化肥 8700

吨，渠县、巴中在老蔸更新、分株繁殖

的基础上，试验成功分切育苗、花苓扦

插，蓄花留种繁殖方法，在全省推广；

巴中、云阳、奉节、璧山、江油、夹江等

地从湖南引进种苗栽培，使全省黄花

种植面积扩大近两倍。

第三节 购 销

供销社经营干菜调味品的购销业

务，历来采取由基层供销社收购或代

购，各级供销社按计划或货源情况安

排销售。内部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经

营。50 年代，出省、出口和全省范围内

调剂的榨菜、黄花、木耳等 17 个品种

的集中产区由省供销社管理经营，次

产区由专区经营；白果、萝卜干、干豇

豆、干茄丝、杂豆、杂菌等 6 种由省供

销社管理，县供销社经营；其他品种均

由县供销社管理经营。1958 年后，省

人民委员会先后将榨菜、黄花、木耳、

干海椒等品种列为二类商品实行派

购，并分别不同品种实行收购奖售政

策。从1961 年起，成都、重庆等大城市

和工矿区对黄花、木耳、花椒、干海椒、

海椒面、笋干、条淀粉等供不应求的品

种实行凭票定量供应。1975 年，省管

计划的二类商品由省计委或授权省供

销社下达收购、调拨、出口计划。调出

省外、供应出口及代国家储备部分，由

省属二级站集中经营；省内调拨和非

计划管理的商品由县供销社经营，实

行产销直接调拨供应。1983 年后，干

菜调味品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由

各级供销社根据市场供求自由购销。

1950～1990 年，全省国合商业干

菜调味品购进总值 35 亿元，销售总值

36 亿元。

主要品种购销概况：

一、榨菜

四川榨菜收购历来包括青菜头加

工成品收回和收购成品榨菜，以收购



青菜头自行加工为主。销售以省外为

主，抗日战争前，宜昌、武汉、上海是四

川榨菜的主要销地和集散地，并转口

分别销往江、浙、粤、皖、冀、鲁、湘、鄂、

平津及东北 10 多个省、市和出口菲律

宾、新加坡、日本、旧金山及港澳等国

家和地区，销省外数量占 90 % ，省内

销售地主要是重庆，成都、泸州、内江、

南充、遂宁等大中城市。抗日战争时

期，省外市场缩小，内迁四川的机关、

学校、工厂多，省内需求增加，1940 年

省 内 销量 约 1500 吨，占 总 产 量 的

26．5 % ，其中，重庆市销量约占一半。

1951 年涪陵榨菜生产辅导委员

会原料联购委员会对各加工经营部门

所需青菜头实行分配，划片收购。1952

年各部门收购榨菜所占比率为：国营

商 业 47．6 % ，合 作 社 42．9 % ，军 区

1．2 % ，其 他 国 营 企 业 5 % ，私 营

3．3 % 。青菜头 收购 价 格 100 市 斤

3．24 元，榨菜特级(一级)收购牌价

24．5 元。涪陵专区工商科和国营土产

公司首次定等级标准，坛装榨菜分特、

甲、乙和小块 4 个等级，以盐斤适量，

干湿适度，海椒面鲜红细腻，淘洗洁

白，香料适度，块头均匀，修剪光滑，口

叶用盐菜叶等 8 个条件评定，符合 8

个条件者为特级，符合 1～6 条者为甲

级，符合 1～5 条者为乙级，不符合 1

～5 条者为次品，需重新加工整理后

再评定。从 1950～1952 年，国、合商业

共 收，购 榨 菜 11722 吨，占 总 产 量

95．6 % ；销往省外 11236 吨，占供应总

量 92 % ；省内销售 975 吨，占 8 % 。重

庆市批发价：特级每 100 市斤 36 元。

1953 年，恢复出口、供应军需量增大，

省内需求增加，销售比例开始发生变

化，销 往 省 外占 50 % ，供应出口占

9．3 % ，供应军需占 23．7 % ，省内销售

占 17 % 。

1956 年后，榨菜实行独家经营，

统一计划安排，每年由省计委(或授权

主管厅、社)下达收购、调省外、供应出

口、军需计划，按计划调拨供应，省内

销售由各地根据货源自行安排供应。

1957 年为方便销区经营，实行送货

制，中国蔬菜杂货公司核定调拨价格：

每 100 市斤送至北京 28．68 元，天津

28．78 元，上海 26．86 元，广州 28．17

元，沈阳 29．34 元，西安 27．91 元，汉

口 25．8 元。1959 年榨菜列为二类商

品实行派购。在“大跃进”中，青菜头产

量减少，收购中出现高指标，强行派

购，丰都等地多次发生反青菜头瞒产

私分，搜查农家坛坛罐罐等违法事件，

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产量急剧下降。

1961 年初，省商业厅召开全省榨菜收

购座谈会，根据中共中央对农村工作

的指示信，调整榨菜收购政策，确定购

留比例，国家收购集体青菜头 70 % ，

农民自留地种植的愿吃愿卖，听其自

便。青菜头收购价格每 100 市斤提高

到 10 元，并实行季节差价，榨菜收购

价高达 60 元。1962 年省人民委员会



决定对涪陵、丰都、垫江、巴县、长寿、

万县、忠县、江北等 8 个主产县的社队

和个人，每交售青菜头 100 市斤，奖售

粮食、化肥各 10 市斤，1963 年取消粮

食奖售，化肥奖售继续执行，并增加石

柱、开县两个县的奖售。在此期间，调

省外榨菜减少，北京、上海、天津等大

城市宾馆、饭店也难维持供应，其他省

市则无货供应。省内也只能安排少量

供应。1964 年后，榨菜收购逐步恢复

到正常水平，货源充足。省商业厅修正

榨菜规格等级，分为一、二、三和等外

4 个等级，对不同等级的菜形、块重、

修剪、硬头、老菜等不同标准作了具体

规定。1965 年，省供销社为扩大榨菜

销售，将青菜头收购价格调低为每

100 市斤 4 元，榨菜收购价每 100 市

斤 30．7 元，重庆、成都批发价 37 元，

产地调省外调拨价每 100 市斤 35．6

元；恢复对上海、湖北、湖南、北京、天

津等 10 个主要销区的送货制(在执行

中产销双方步调不一，影响正常调运，

1973 年停止执行)；积极扩大省内销

售，将榨菜列为供销社土产公司必需

经营的商品，保证常年敞开供应，干杂

商店、酿造门市扩大销售，方便群众购

买；支持外贸部门拓宽国际销售市场，

出口地区扩大到新加坡、泰国、印尼、

英国、德国、美国、巴西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1978 年后，随着生产迅猛发展，

收购量成倍增加，出现供过于求，为促

进提高产品质量，扩大推销，由销方选

厂、选县调拨，实行包称斤，包质量、包

加工整理制度。为适应改革开放，1980

年调整了榨菜购销政策，采取定派购

基数，基数以内的由供销社收购，完成

派购任务以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议购

议销。1982 年，省标准计量局发布四

川榨菜地方标准(川 Q 357－82)在省

内试行。1983 年，榨菜全面放开经营，

供销社收购比例下降到 63．8 % ，调拨

计划相应取消，由产销双方经营单位

签订 合同议购、议 销。国家 标准局

1985 年 发 布 坛 装 榨 菜 国 家 标 准

( G B6094－85)，分 一、二、三 3 个 等

级，对各等级的块形、块重、外表、肉质

和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包装等作了详

细规定。1988 年又发布方便榨菜国家

标准(G B7193－88)，促进了榨菜质量

的提高。

1950～1990 年全省供销社(含国

营商业)共收购榨菜 117．8 万吨，占总

产量的 77．3 % ；销售 113．5 万吨，其

中销往 省外占 67．4 % ，供应出口占

13．3 % ，军需占 1．4 % ，省 内销售占

17．9 % ；实现税利约 1 亿元，出口创汇

按人民币计算约 2．5 亿元。在榨菜放

开经营后，供销合作社坚持为农民服

务，依靠自身的加工和经营设施，技术

力量，以及流通网络和信誉，继续发挥

主渠道作用，全省供销社榨菜收购量

仍占总产量的 60 % 以上。



二、干海椒

50 年代初期，海椒多由商贩和私

营干菜杂货行业进行收购，运销大中

城市和满足榨菜加工需要，国、合商业

经营甚少。1953 年，国、合商业收购

2610 吨，供应出口 161 吨，占全国出

口总量的 8 % 。1954 年省财经委员会

在《关于土特产品经营意见》中规定，

干海 椒 收 购 经 营 比重：国 营 商 业

10 % ，合作社 40 % ，私营商业 50 % 。

国、合商业收购 6030 吨，供应出口

1293 吨，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20 % ，成

为全国主要出口省之一，先后出口锡

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港澳等国家和

地区。外贸部门将四川成都、河北望

都、山东益都列为全国干海椒出口生

产基地。成都二金条色泽红、油气足、

辣味浓，更受国际市场欢迎。由于加工

榨菜，加之供应出口和大中城市需要

量的增加，国、合商业经营比重逐步上

升，私营商业和商贩经营量相对减少。

国、合商业经营部门一度对安排本地

市场认识不足，时有脱销。1955 年，成

都市出现仓库有货，市场脱销的不正

常现象，有人向正在四川视察工作的

朱德总司令反映了这一情况，国营商

业、供销社认真吸取教训，及时改善市

场供应。

1956 年，海椒开始实行分等级收

购，按色泽、油气、根条分为一、二、三、

四 4 个等级，收购价格平均每 100 市

斤 30 元。

1959 年，省人民委员会将干海椒

列为二类商品，实行计划收购，差额调

拨，协商上调，按计划供应出口的办

法，收购价格每 100 市斤调为 43．5

元。1960 年受自然灾害影响产量减

少，改为混装收购。1961 年全省收购

干海椒仅 521 吨，下降到 50 年代以来

的最低点，不到 1954 年收购量的十分

之一，安排各方面供应极其困难，省商

业厅、粮食厅用化肥、粮食在金堂、华

阳等 12 个主产县换购干海椒 1300

吨，地、县留用 30 % ，上调 70 % 安排军

需、出口和大城市供应。市场供应时断

时续，不少城市采取平时限量供应，节

日凭票供应的办法。同年，省人民委员

会对金堂、华阳、新都、简阳、安岳、乐

至、荣县、资阳、遂宁、潼南、三台、中江

等 12 个主产县实行奖售，每交售干海

椒 100 市斤，奖售粮食 30 市斤，化肥

20 市斤(个人交售只奖售粮食)，混装

收购价每 100 市斤调高为 94．5 元。

1962 年取消粮食奖售，化肥奖售增加

为 50 市斤。对有派购任务的金堂、华

阳、新繁、广汉、三台、遂宁、中江、盐

亭、潼南、射洪、剑阁、简阳、安岳、乐

至、资阳和成都市等 16 个主产市、县，

按派购任务每交售干海椒 100 市斤，

除奖售化肥 50 市斤外，再补助生产化

肥 50 市斤，生产队完成派购任务后多

余部分和个人出售的采取 1 市斤化肥

换购干海椒 1 市斤，或按出售金额供

应 80 % 的针棉织品，不收布票，收购



逐步回升。同时，积极向省外组织货

源，改善市场供应。1964 年，全省干海

椒收购增加到 11169 吨，市场供应饱

和。又恢复收购等级标准，同时取消奖

售，停止换购，收购价格每 100 市斤下

调为 65．5 元。

70 年代，随着科学种海椒技术的

推广，生产迅速发展，供销社海椒收购

量逐年上升，由年收购七八千吨上升

到 2 万余吨，结束了四川长期吃省外

海椒的历史，省内货源充足，全部敞开

供应。1983 年，干海椒放为三类，实行

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每 100 市斤干

海椒成交价格 90～150 元不等，全省

供销社收购干海椒 37353 吨，约占总

产量的 62 % 。此后，供销社收购量有

所下降，约占总产量 30～40 % ，占上

市商品量的 50 % 左右。1984 年，四川

省标准局发布《四川省企业标准·干

海椒川 Q 550－84》，1989 年 3 月国家

技术监督局又发布了《辣椒干国家标

准》，干海椒企业标准和辣椒干国家标

准的分级都采用感观和理化指标相结

合的办法，从此，四川干海椒的等级标

准实现标准化、规范化。

1953～1990 年，全省国、合商业

共收购干海椒 41．2 万吨，从山东、山

西、河北、辽宁、内蒙、甘肃、江苏、浙

江、云南、贵州等 10 多个 省区调进

5．6 万吨，供应出口 48107 吨，换回外

汇约 4000 万美元。省内销售在保证榨

菜等加工辅料、军需和酿造加工需要

外，向市场供应 34．5 万吨。

四川干海椒收购数量情况表



三、黑木耳

民国时期，四川黑木耳主要由干

菜杂货行业经营运销，省内销售仅占

10～20 % ，主销重庆、成都等大城市；

运销省外及供出口占 80～90 % ，主销

上 海、广州、浙江、福建诸省、市。据

1936 年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最

近四十五年来进出口贸易统计》记载：

1891～1935 年，由重庆市输出的黑木

耳共计 12126 吨，年平均 269 吨。抗日

战争爆发后输出减少。50 年代初，仍

以私营商业经营为主，1950～1952 年

国营商业、合作社收购黑木耳 584 吨，

年 平 均 195 吨，约 占 产 量 的 40 ～

50 % 。收购价格逐年大幅度上升，广元

黑 木 耳 每 100 市 斤 1950 年 45 元，

1951 年 91．5 元，1952 年 176 元，三年

翻两番。1953 年后，国、合商业经营比

重逐步上升，1954 年国、合商业收购

858 吨，占上市商品量的 85 % ，私营商

业经营比重下降为 15 % ，以后私商全

部退出经营。1950～1955 年全省国、

合商业共收购黑木耳 2764 吨，年平均

461 吨，销售 2393 吨，其中省内销售

2129 吨，占 89 % ；销往省外 264 吨，占

11 % ，主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

阳等 10 多个省市；供应出口 90 吨，主

要出口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改变

了历史上四川黑木耳主销省外的状

况。

1956 年，省人民委员会决定，黑

木耳由国营商业(后为供销社)独家经

营。统一全省黑木耳等级规格，按朵

张、肉头、色泽、不含泥沙及杂质等划

分一、二、三个等级，收购价格每 100

市斤下调为 150 元。当年收购黑木耳

1093 吨，仅次于湖北居全国第二位。

1958 年后，耳林资源破坏严重，收购

量逐年下降。1959 年黑木耳列为二类

农副产品进行管理，省管绵阳、达县、

西昌三个地区收购、调拨、出口指标，

以及全省其他地、市、州的调入指标。

1960 年全省黑木耳收购下降到 42

吨，1961 年跌入低谷，仅 10 吨。从 60

年代起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全省黑木

耳货源奇缺，供应紧张，农村市场停止

供应，大中城市长期脱销，宾馆、饭店、

军特需及煤炭、纺织等业劳保供应也

时断时续，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先后

实行凭工资券购买，元旦、春节凭号票

供应，每人供应木耳、黄花、花椒各一

钱(5 克)，群众称土产公司为“三钱公

司”。1962 年省人民委员会将黑木耳

列为二类派购商品，对广元、青川、平

武、剑阁、旺苍、江油、通江、南江、巴

中、万源等 10 个主产县实行派购，按

产 量 国家 收购 85 % ，生 产 者 自 留

15 % ，收购价格每 100 市斤调高为

210 元，仍只收购 28 吨。1963 年 5月，

省供销社、粮食厅、林业厅、商业厅联

合发出通知，对黑木耳等农副产品实

行粮食、棉布及工业品换购的政策，

1964 年省人民委员会对 11 个主产县

(原 10 个派购主产县加宣汉县)实行



奖售，每交售黑木耳 100 市斤，奖售粮

食 20 市斤，棉布 15 市尺。1966 年黑

木耳收购价格每 100 市斤调高为 280

元，年收购量逐步上升到 200 吨左右。

1972 年省革命委员会提高黑木耳奖

售标准，每交售 100 市斤，奖售粮食

50 市斤，棉布 20 市尺，收购价格提高

为 370 元；1973 年不分主次产区，全

省实行统一奖售政策，但收效不大，主

要是耳林资源恢复发展需要一个过

程。

70 年代末，根据省革委发布的

《四川省农村集市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黑木耳在完成派购任务后，允许上

市。1980 年，省政府规定，黑木耳实行

定派购基数的办法，按前三年收购实

绩的 80 % 进行派购，全省派购基数为

216 吨，一定三年不变。完成派购任务

后，开展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1981

年黑木耳收购价格经过多次调整每

100 市斤提高到 660 元，销售价格成

都、重庆 816 元。1983 年，黑木耳退出

派购，取消奖售，放为三类商品，自由

购销，全省供销社收购 713 吨，约占上

市商品量的 50～60 % 。由于货源充

足，全省大中城市先后敞开供应。1986

年，国家标准局发布黑木耳国家标准

( G B6192－86)，仍分为 3 个等级，各

等级分卫生指标和质量指标，质量指

标又分感观和物理、化学指标。当年黑

木耳产地成交价格每 100 市斤高达

1500 元。1988 年全省供销社收购黑木

耳 1155 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1950～1990 年，全省国、合商业

共收购黑木耳 14605 吨，年平均收购

356 吨。省内销售约占 70 % ，调供省外

占 23 % ，供应出口占 7 % 。

四、银耳

银耳历来属珍贵高档消费品，量

少、价高。抗日战争前，大部分销往北

京、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及出口港澳和

南洋群岛，省内销量甚少，每市斤最高

价 50 元 (银元)，最低 20 元，平均价

35 元，折合大米 720 市斤。

50 年代，银耳主要由国、合商业

收购、供应。1950～1958 年全省国、合

商 业 共 收 购 银 耳 26．6 吨，年 平 均

2．96 吨。以后收购持续下降。1959 年，

省人民委员会采取高税收政策，限制

消费，收购部门按收购价交纳特产税

35 % 。1961 年收购量仅 0．24 吨。1963

年省人民委员会调整购销政策：通江、

万源银耳不含税收购价格：每市斤一

级 88 元，二级 83 元，三级 80 元，四级

77 元，五级 72 元；每交售银耳 1 市

斤，奖售粮食 5 市斤，棉布 6 市尺；完

税后的银耳，成都、重庆市场零售价每

市斤 160 元，敞开供应。50 年代至 60

年代，全国只有四川生产银耳，省内销

售以成都、重庆两市为主，多为药用，

销量甚微。全省销售量每年仅数百公

斤，最多也不过 1 吨；主销北京、天津、

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全国各



地。

1973 年后，人工接种新法生产银

耳逐步推广，收购量大幅度上升。收购

价格几经调整，1977 年不含税收购价

每市斤三级降为 20 元，市场零售价

37 元，收购量仍继续上升，1983 年全

省供销社收购银耳 98 吨，比 1973 年

增长 40 倍。由于货源充足，销售价格

降低，消费量扩大，1985 年全省销售

量达 105 吨，从此银耳进入普通百姓

家，餐饮也普遍用作小吃供应。

五、黄花

四川黄花主要是省内销售，清宣

统年间始有外销，民国时期，还出口到

港、澳、新、马等地区和国家，1936 年

曾出口 130 吨。50 年代初，由国营商

业、合作社、私营商业多家收购经营。

1954 年，合作社收购 610 吨，占上市

商品量的 84．7 % ，私营商业收购 110

吨占 15．3 % ，国营商业未直接收购，

由合作社拨给 222 吨供应市场。1955

年省财委调整收购经营比重，规定国

营收购 42 % ，合作社收购 48 % ，私商

减少为 10 % 。1956 年实行供销社统一

收购，独家经营，全省收购黄花 919

吨，供应出口 130 吨，供求基本平衡。

从 50 年代末开始，黄花生产下

降，收购量在二三百吨左右徘徊，市场

供应紧张，成都、重庆、自贡等大中城

市先后实行节日凭票定量供应。1961

年，实行奖售政策，每交售黄花 100 市

斤，奖售粮食 10 市斤，1966 年奖售粮

食增加到 100 市斤。1977 年后，黄花

收购量逐步增加，收购价格几经调整，

1982 年每 100 市斤提高到 117 元，比

1963 年 43 元提高 1．7 倍。1983 年取

消奖售，实行议购议销，供销社随行就

市进行收购和供应。1985 年全省供销

社收购黄花 1291 吨，销售 1194 吨，购

销数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50～1990 年，全省国、合商业

共 收购 黄 花 22757 吨，年 平均 收购

555 吨。省内销售 16387 吨，年平均销

售 400 吨，占供应总量的 80 % ，供应

出口 4038 吨(1953 开始)，年平均 106

吨，占供应总量的 20 % 。

六、花椒

50 年代初，花椒由国营商业、合

作社、私营商业多家收购经营。1955

年国、合商业收购 397 吨，占上市商品

量的 79 % ，私营商业仅占 21 %。1956

年，花椒收购价格每 100 市斤：汉源富

林正路中等 232 元，茂汶大红袍 210

元，西昌青红椒 132 元，金阳红椒 120

元。1959 年，省人民委员会将花椒列

为二类商品管理，省商业厅管理雅安、

西昌地区和阿坝、甘孜、凉山自治州的

收购、调出指标和全省调入指标，销售

由各地根据货源统筹安排，此种管理

体制一直延续到 1979 年。四川全省年

需花椒量在 1000 吨以上，省内花椒远

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历来从云南、甘



肃、陕西等省调入部分供应市场，年调

入量 300～400 吨。

1980 年，省人民政府将花椒放为

三类 商品，实行议 购议销，多 渠道 经

营，价格逐步上 涨，1982 年产地正 路

花椒成交价每 100 市斤达 400～ 500

元，1990 年上涨到 800～900 元，比放

开前上涨 3 倍。

1953～1990 年，全省国、合商业

共收购花椒 19980 吨，年平均收购

526 吨，省外调 入 12039 吨，年平均

317 吨，占总货源的 37 % ，销售 31856

吨，年均销售 838 吨，其中，1987 年全

省供销社系统销售花椒达 2519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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